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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024年12⽉，台灣政府更新國家⾃定貢獻（NDC），將承諾的2030年減碳⽬標訂得⽐先前嚴格4%，從「⽐2005年減少24%±2%」變成減少28%±2%。在外界普遍擔
憂先前的再⽣能源⽬標可能難以實現時，這⼀堅定的承諾尤其激勵⼈⼼。台灣政府於2016年承諾，將在2025年讓再⽣能源占總發電量的20%，然⽽在2022年3⽉更新的能
源策略《臺灣2050淨零路徑》當中，政府將⾃⼰提出的期限推遲⾄2026年底，且截⾄2025年8⽉也仍無法確定是否能實現修改後的時程。在此情況下，強化脫碳承諾是有
益的發展，且這份承諾正當其時，因為當今各地的企業⾏動者對能源消耗量脫碳的興趣⽇益強烈。台灣為亞洲第九⼤經濟體，平均每⼈所得超越許多東亞鄰國，也由於在
全球半導體產業近乎獨占的地位⽽受到全世界認可。因此，台北當局的決策可能對世界各地的科技⿓頭造成深遠影響，促使他們轉向更清潔的商業模型。於是，台灣⾯臨
的情況既是機會也是挑戰，因為台灣⾃⾝的電網也正逐漸轉型為由低成本的變動性再⽣能源（VRE）供電。

⽽這項轉型的核⼼可能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規模⽣產24/7全時無碳能源（24/7 CFE）的能⼒，進⽽符合購買台灣⾼附加價值出⼝產品的國際消費者的預期。隨著台灣決策者致⼒整合更多VRE，企業與開發者也調整策略
因應即將實施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P）核算更新，關鍵問題隨之⽽來：何謂24/7 CFE？其成本為何？

24/7 CFE代表將每⼩時使⽤的電⼒與無碳來源的發電量匹配。其確保當需要清潔電⼒時每天皆能全天候供應，⽽無須購買年度清潔能源憑證。此⽅法對重⼯業與雲端運算尤為重要，因為它們的電⼒需求通常全天候穩定。
尤其在未來CFE的主要來源VRE輸出不斷波動的情況下，此⽅法對其⻑期脫碳⼗分關鍵。這正好讓⼤規模消費者的利益與電網規劃⼈員⼀致，後者必須平衡即時電⼒需求，同時確保盡可能⽤最低成本實現⻑期電網擴充。
GHGP的核⼼焦點之⼀便是轉向此⽅法，其規範公司如何核算所購⼊電⼒的排放量，且其標準正在為期數年的修訂流程中。然⽽，雖然核算逐時排放量逐漸成為⾸選核算⽅式，但GHGP並未設定⽬標或對績效進⾏評分。

我們的分析指出，24/7 CFE採購計畫能為台灣的能源規劃⼈員、電網營運商及企業提供無悔選項。台灣企業可透過採⽤多元技術組合克服⼟地稀少的問題，並達到80%逐時CFE匹配，其單位成本低於過去六年來所觀察
到的最低平均電價，同時減少將近75%排放量，並讓台灣電⼒系統節省將近新臺幣255億元的燃料費⽤。⽽前述歷史電價實際上受到⼤幅補貼，因此讓基於購售電契約的CFE與實際發電量成本相⽐更具競爭⼒。

若要降低在嚴格的外加性標準下追求⾼CFE分數的固有⾵險，則必須運⽤多元技術組合。即使在樂觀情境下，台灣能增加的太陽光電與陸域⾵電容量也有限。⽽近來最受當局關注的技術也帶來⼗分具體的挑戰。地熱發
電因⾼容量因數⽽具備吸引⼒，但發展速度⼗分緩慢。若不採⽤地熱發電，提供CFE的重擔就要落到離岸⾵電上，但離岸⾵電具備季節性，且並⾮可調度技術。最後，增加碳捕存或氫混燒等創新型⽕⼒發電技術也許可
以減輕投資壓⼒，但⽬前尚未測試過這些技術實際上每投資新臺幣⼀元可以提供多少CFE。事實上對台灣來說，並沒有⼀次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因此我們建議進⼀步仔細探索所有可能的技術組合。

我們希望這份初步分析能協助台灣的能源規劃⼈員與市場參與者更了解24/7 CFE的相關挑戰與機會，並⽀持台灣政府達成2030年與2050年的脫碳⽬標。

Matthew Gray
共同創辦者兼執⾏⻑
Transition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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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能源轉型計畫的開放式軟體、資料與洞察
我們幫助政府及其合作夥伴提出轉型計畫，尋求清潔且更可靠的電⼒

關於TransitionZero

造訪我們的網站

開放式資料
結合AI與在地專業知識，我們的開放式
資料集能⽀援⾼品質的系統建模作業。

市場分析師

我們的分析師協助決策者建構所需的技
能與知識，幫助他們更深⼊地了解能源
轉型的⾵險與機會。

易於使⽤的軟體
我們提供易於使⽤的系統建模軟體與技
術培訓，有助於更具效率和效果的能源
轉型計畫。

出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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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Zero 產品
我們的軟體與數據產品使能源轉型規劃更具可及性與透明度

Solar Asset Mapper
TZ-SAM 是⼀個開放取⽤的太陽光電裝
置資料集，結合機器學習與地理空間數
據建構⽽成。該資料集追蹤全球 200 個
國家共 100,000 個太陽能資產，每季新
增裝置容量約達 100 GW。

Coal Asset Transition Tool

TZ-CAT 是⼀項開放數據產品，旨在以
可負擔且公平的⽅式，協助燃煤電廠的
再融資與汰換。⽬前，TZ-CAT 已涵蓋
菲律賓、印尼與⾺來西亞等國家。

Scenario Builder
TZ-SB 是⼀個免費、無需撰寫程式碼的
建模平台，可協助從事能源轉型規劃的
分析⼈員快速、透明且⼤規模地建⽴、
執⾏及分析電⼒系統模型的結果。

探索產品

關於Transition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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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碳電⼒（CFE）
電⼒消費者正因清潔電⼒的發電與消耗模式失衡⽽掙扎

重點：
• 商業與⼯業（C&I）消費者則⾯

臨須減少污染電⼒消耗量的壓
⼒。

• 100%依賴再⽣能源購售電契約
會造成供應過剩和短缺的循環，
只能在部分時段真正受惠於
CFE。

• 電⼒系統中的其餘供電⽅式
（通常排放量較⾼）經常必須
在短缺期間介⼊。

• 每⼩時匹配消耗量與發電量
（即「24/7 CFE」），⼒求將
全天候對CFE的依賴最⼤化。

年度匹配機制會是什麼樣貌？

再⽣能源的供應過剩和短缺時期相
當明顯

在短缺時期，需要「⾼汙染」的電
網電⼒介⼊補⾜，進⽽產⽣碳排放
量

⾵電
太陽光電

負載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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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基電網供應量

CFE電網供應量

CFE購售電契約消耗量

過剩CFE購售電契約發電量

每⼩時電⼒消耗量
(MWh)

情況⼀：
毫無作為

C&I消費者的電⼒消耗量僅仰
賴地區性電網，⽽該電網⼤
多數為碳基。

情況⼆：
年度匹配（現今常⾒做法）

C&I消費者的電⼒消耗量僅部分匹配，
導致CFE供應不⾜或過剩。

情況三：
24/7 CFE

電⼒⽤量與CFE完全匹配。可採混合⽅式，
讓部分需求與購售電契約匹配，剩餘部分則
從符合CFE⾨檻的電網輸⼊。

參考時間範
圍內的C&I
電⼒需求

年度總計 每⼩時的CFE分數1皆達100%⼩時t+1⼩時tt

採購指南的轉變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正逐步引導企業將⼀年中所有⼩時的CFE分數最⼤化，以減少範疇⼆的排放量

• ⼀位消費者的CFE分數是情況三
於⼀年中所有⼩時的平均。

• CFE應符合的原則為當地資源
（來⾃相同的電網區域）、匹配
時間（理想為每⼩時），以及來
⾃額外投資。

• 根據定義，CFE包含對技術中⽴
原則的承諾。

重點

¹請注意，若C&I消費者想達成100% CFE，僅能仰賴
同為100% CFE的電網。如果消費者只追求較低的
CFE分數，也可仰賴包含碳排放發電機組的電網。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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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碳電⼒是如何被測量?
CFE 分數涵蓋透過 PPA 採購的發電量，以及整體電網的清潔程度

在此範例中，參與 CFE∕全天候電⼒匹配機制的
⼯商業⽤⼾有 100 MWh 的⽤電負載。

於該⼩時內，⽤⼾已透過 PPA（例如由太陽能與
電池組合構成）採購了 65 MWh 的無碳電⼒，並
需從電網進⼝其餘 35 MWh 以滿⾜整體⽤電需求。

當時電網的 CFE 分數為 45%（即僅有 45% 的發
電來⾃無碳能源）。因此，該⽤⼾在該時段的整
體 CFE 分數為 81%。

計算例⼦

1 Google 2021, “24/7 Carbon-Free Energy: 
Methodologies and Metrics”

100 MWhC&I 參與者電⼒需求 =

65 MWh購售電契約 CFE 發電量 =

100 - 65 = 35 MWh電網輸⼊

45%電網CFE

[65 + (35 x 0.45)] ÷ 100
= 81%

CFE分數 =

• CFE 分數是⼀項百分⽐指標，⽤以衡量每⼩時的⽤電量在多⼤程度上與無碳電⼒的發電量相互匹配。
我們遵循 Google1所提出的⽅法論進⾏計算。

• 此分數的計算同時考量了透過 PPA 合約所提供的無碳電⼒，以及整體電網電⼒組合中的無碳電⼒。
其計算⽅式如下：

CFE Score % (h) = Contracted CFE MWh + Consumed Grid CFE MWh
C&I Load MWh

where:
Contracted CFE MWh = Min (C&I Load MWh, CFE Generation MWh)

Consumed Grid CFE MWh = [C&I Load MWh − Contracted CFE MWh] x Grid CFE %

• 電網 CFE 百分⽐係根據發電組合中來⾃無碳能源的⽐例進⾏計算。

• 合約所涵蓋的 CFE 分數最⾼限制為 100%，即便實際輸出超出⽤電需求並回售⾄電網，亦不會超過
此上限。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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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問題
利害關係⼈需要更深⼊了解此次轉變的影響

逐時匹配為系統層級帶來什麼成本與
效益？

逐時匹配達到100% CFE分數，還會對
更廣泛的系統帶來什麼影響？

在達成逐時100% CFE的⽬標下，新興
技術（儲能或創新型⽕⼒發電）有多⼤
的必要性？

更廣泛的CFE技術組合，會對系統整體
的成本與效益造成多少影響？

當⼤量C&I消費者從年度匹配轉向逐時
匹配時，會對⾼度依賴化⽯燃料發電量
的市場帶來哪些影響？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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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組合⼀ 組合⼆ 組合三

陸域⾵電，太陽光電，離岸⾵電，
地熱

電池儲能

⻑期儲能1

採循環碳捕存的天然氣發電

氫∕氨混燒2,3

• 參考情境中的「棕地」容量組合將包含低外加性的
CFE來源（既有的⽔⼒、再⽣能源發電廠，以及抽蓄
和電池儲能），以及按常規发展情景可能建造的CFE
發電廠。它們都將共同構成當地電網的CFE分數

• 組合三亦將創新型⽕⼒發電廠3中的⾮常規部分視為具
有外加性

技術組合
我們探索外加性和技術選擇如何影響綠地投資所帶來的系統成本與效益

背景 更廣泛的技術範疇應可降低系統成本

1液態空氣儲能。
2僅將氫∕氨發電量中⾮化⽯燃料的部分計⼊CFE（⽐例分別為10%和20%）。碳捕存的⼆氧化碳捕捉率預估為70%，剩餘
30%未減排的發電量不計⼊CFE。
3鑑於台灣政府對於退役煤炭發電廠的政策態度，我們決定僅將氫能混燒技術納⼊考量。 14



|      

來源：經濟部能源統計（2024年），包含⾃⽤發電廠

截⾄2024年的發電量與容量組合（TWh，GW）

67 GW
全國總容量

289 TWh
全國總發電量

12%
再⽣能源發電量⽐例

3.1 GW
2024年增加的再⽣能源容
量

83%
未減排⽕⼒發電⽐例

台灣電⼒產業總覽 [1]

發電量（289TWh）

117
123

12
15

11
4
7

煤與⽯油
天然氣
核能

太陽光電
⾵電

⽔⼒發電
其他1

容量（67GW）

煤與⽯油
天然氣
核能

太陽光電
⾵電

⽔⼒發電
其他¹

22
20

1
14

4
2
3

1其他包含抽蓄⽔⼒發電、地熱發電、⽣質能發電與廢棄物發電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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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產業總覽 [2]
實際與模擬CFE採購策略概覽

在台灣電⼒市場中，C&I消費者⽬前可選擇採購4種無碳電⼒（CFE），⽽所有種類皆與臺灣再⽣能源憑證（T-REC）有關。T-REC為電⼒環境屬性的交易中介，
政府會將T-REC核發給發電業者，若消費者對再⽣能源電⼒感興趣，⽽最終購買某種形式的含憑證電⼒，業者便能獲得收益。這4種選項為：

1. 在地發電：包含在消費者場址對CFE容量的投資，由消費者⾃⾏宣告及註銷T-REC。

2. 直接場外購售電契約：消費者直接與CFE發電業者簽訂契約，經由專屬線路或主要電網以轉供⽅式傳送電⼒。會追蹤發電量與消耗量，並根據實際使⽤
情形同步核發及註銷T-REC。

3. ⾮捆綁T-REC購買：消費者在電⼒供應之外另⾏採購T-REC，通常從其他有剩餘的⾃發電量與相關T-REC的實體採購。透過雙邊談判或在官⽅T-REC市
場平台進⾏交易。

4. 透過零售商：授權零售商採購CFE及捆綁T-REC，之後以捆綁形式販售給消費者，後續管理對T-REC的追蹤與匹配，讓消費者省下上述選項的複雜程序。

台灣的T-REC系統採⽤獨特的15分鐘區間匹配機制，與多數其他市場不同。在每個區間中會⽐較CFE發電量與消耗量，⽽可獲得憑證的CFE為這兩者間的最⼩
值。消費者在⼀個⽉內可宣告的總CFE為所有匹配區間的總和。嚴格的⼩時以下單位匹配可改善時間精確度，但同時也產⽣⼀些挑戰，其單⼀區間中的過剩
發電量或其他區間的⾚字不容易即時重新分配，導致憑證分配效率不佳。為解決此問題，台灣納⼊第⼆階段每⽉平衡機制，讓未匹配的再⽣能源發電量基於
每⽉總量進⾏部分重新分配。此機制提升的彈性能增強T-REC宣告的效果，同時維持時間完整性。

T-REC的兩階段分配機制與我們的研究核⼼原則相同，即CFE發電量與消耗量在時間上必須⼀致。然⽽，兩種機制之間有⼀些差異：

1. 時間粒度與評估指標：T-REC每15分鐘強制執⾏⼀次匹配，⽽逐時匹配以較寬鬆的「每⼩時」基準來運作，依靠即時發放有時間戳記的憑證來產⽣連續
匹配分數。

2. 技術範疇：逐時匹配包含的CFE來源和儲能技術範圍較廣，例如核能、碳捕存、混燒發電廠與電池。相較之下，T-REC嚴格限制為再⽣能源，且即使電
池以再⽣能源充電，也不會直接承認電池的時間轉移發電量。

3. 處理過剩發電量：在實務上，剩餘再⽣能源發電量會由公⽤事業以固定躉購費率或事先協議的價格採購，⽽我們的模型假設以被取代的發電機的邊際成
本結算。

國家總覽

建⽴T-REC
修訂《電業法》，促使建⽴T-REC及
發展再⽣能源零售市場

2017

交易開始運作
產⽣第⼀筆透過T-REC系統進⾏的再
⽣能源交易，促成多樣化採購路徑

2020

2022 提升匹配彈性
進⾏法規修訂，將原先的15分鐘匹
配機制升級為現在更有彈性的兩階段
分配結構

2025 粒度不匹配
現⾏討論強調15分鐘發電量資料與每
⽉憑證發放之間的落差，促使採取更
嚴格的⼩時以下單位匹配及基於市場
機制的剩餘能源交易。

台灣再⽣能源採購歷程的重
要時間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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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摘要
我們在台灣 CFE 模型分析中的關鍵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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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概述
我們如何模擬2030年台灣的無碳電⼒匹配機制

我們評估這些⽅案對全國層⾯的影響，涵蓋
⼯商業⽤⼾本⾝，以及更廣泛的系統—即台
灣電網及其涉及的發電、儲能、輸電與配電
等相關參與者。

03

我們⾸先建⽴了⼀個具代表性常規發展情況下的2030年電網，並開發了⼀個具有每⼩時解析度的調度模型，將整個台
灣島嶼視為單⼀節點進⾏模擬。我們測試了不同的潔淨電⼒政策，以觀察這些⼲預措施對成本、排放量及其他關鍵系
統指標的影響。我們的逐步流程如下：

這5%的電⼒需求被建模為遵循「年度匹配」
或「逐時匹配」的⽅案（測試範圍為每⼩
時70%⾄100%的潔淨電⼒覆蓋率）。參與
的⼯商業⽤⼾透過購售電協議（PPA）向
新增的潔淨發電業者採購電⼒，⽽這些發
電設施由我們的模型進⾏建置以及最佳化。

02
我們將台灣電網建模為單⼀節點，並假設有
5%的總電網需求來⾃參與無碳電⼒匹配機制
的⼯商業⽤⼾。這5%的⽐例代表了整體商業
與⼯業⽤電需求邁向去碳化轉型的趨勢。

01

執⾏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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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陸域⾵電與地熱發電可達到CF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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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70

1.2

電池與離岸⾵電要在更嚴格的情境下才會發揮作⽤

涵蓋⾄2030年的建設（GW）
發電量與儲能需求會隨著嚴格程度上升

執⾏摘要

電池

離岸⾵電

地熱發電

太陽光電

陸域⾵電

1. 運⽤多元技術組合⼗分重要。若要達成年度匹配或逐時匹配的⽬標，需要採⽤⾄少三種再⽣能源技術。如
未拓展到地熱發電及離岸⾵電等新技術，便無法實現模型，因為其無法克服陸域⾵電與太陽光電這類再⽣
能源的限制，也就是⼟地稀少的問題。台灣的陸域⾵電在所有情境下都達到了最⼤建設限制，因此其為技
術組合的基礎。此外，部署順序兼顧了成本競爭⼒與供電可靠度。

2. ⽐起離岸⾵電，逐時匹配更傾向選擇地熱發電。雖然發電均化成本（LCoE）分析指出離岸⾵電（新臺幣3.7
元/kWh）的成本⽐地熱發電（新臺幣3.9元/kWh）更便宜，但模型在逐時匹配下更偏好地熱發電。地熱發
電⾮常有吸引⼒，所以在CFE70⾄CFE95之間的太陽光電（從發電均化成本來看，是僅次於陸域⾵電、第⼆
便宜的技術）容量低於年度匹配的⽔準，同時離岸⾵電僅出現在地熱發電潛⼒耗盡的CFE99。台灣的離岸
⾵電須⾯對劇烈的季節性變動，尤其是在夏季的電⼒需求尖峰時段，因此作為全天候供電⽅式的可靠性較
低。相⽐之下，地熱發電可以提供全天候電⼒，且更符合夜間⽤電需求，因此更適合從電網採購電⼒會越
來越受限的逐時匹配。

3. 從CFE70⾄CFE95，系統需要的新型再⽣能源容量低於年度匹配時。年度匹配並沒有逐時限制，因此會⾸
先耗盡發電均化成本較便宜的陸域⾵電（1.3 GW）和太陽光電（4.7 GW），接著使⽤下⼀個成本最低的選
項離岸⾵電（2.2 GW），其季節性在年度匹配下影響不⼤。在此情境中，投資電池之前，離岸⾵電容量剛
好⾜夠涵蓋太陽光電及陸域⾵電因受限制無法滿⾜的剩餘需求。CFE90以上才會開始出現電池（124 MW），
與地熱發電⼀起提供充⾜且穩定的容量，即使在CFE95（7.5 GW）也能將總容量維持在低於年度匹配（8.1 
GW）的⽔準。

4. CFE80以上的系統整體容量需求呈現指數型增加。從CFE70提⾼到CFE95只需要在原本的6.1 GW上增加1.4 
GW，但最後從CFE95提⾼到CFE100時則需要額外增加8.7 GW，⽽原因主要集中在離岸⾵電強烈的季節性和
⽤來穩定容量的電池上。

來源：TZ建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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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技術組合1時的限制
以逐時匹配達到CFE80是可⾏的，但C&I消費者需要充分部署受到⼟地⾯積限制的再⽣能源，
同時更加拓展地熱發電的潛⼒。

太陽光電
（MW）

陸域⾵電
(MW)

地熱發電
（MW）

14,281

12,157

4,660

4,660

4,396

4,227

3,421

4,340

4,660

4,660

棕地建設
（2025-2030）
政府計畫中的
剩餘建設

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927

252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597

1,097

429

741

1,097

1,097

1,097

1,097

7

• 棕地建設包含基於2030年政府⽬標所預期的再
⽣能源容量擴充，並以歷史建設率來調整。綠
地建設允許增加的容量不超過政府預估的2035
年剩餘潛⼒。

• 陸域⾵電在所有情境下都達到上限，⽽太陽光
電在所有情境下都⾄少需要開發剩餘建設的
75%。以陸域⾵電來說，這表⽰台灣原本預估
到2030年為⽌的容量1.2 GW需要增加到超過兩
倍，並且需要動⽤所有可⽤的次級能源場址，
⽽這與臺灣2050能源供需模擬器等級4路徑⼀
致。以太陽光電來說，這代表需要提前5年實現
2035年公⽤事業規模太陽光電的⽬標容量12 
GW。

• 地熱發電在CFE90達到最⼤值，⽽離岸⾵電除
了不受季節性影響的年度匹配之外，在CFE99
以下的CFE分數完全無須使⽤。即使在CFE100，
也還剩下⼤約3.1 GW尚未利⽤的潛⼒。

• 只有在CFE90以上才需要儲能，但越往完全脫
碳的⽅向⾛，儲能便越劇烈成⻑。若要達到
CFE99，儲能容量⽐起2030棕地預測必須成⻑
到1.9倍，⽽要達到CFE100則需要增加到2.8倍。

• 在增加⼤約6.2 GW的發電量與儲能的情況下，
C&I消費者可實現CFE80的逐時匹配。要達到此
⽬標，需要將太陽光電部署加速5年，運⽤所有
現存的陸域⾵電次級能源場址，並完全實現地
熱發電的2032年⽬標，也就是從⽬前的僅7 MW
擴充到將近1.4 GW。整體來說，相當於稍微超
過台灣2025⾄2030年預估的再⽣能源擴充量22 
GW的四分之⼀。

離岸⾵電
（MW）

2,963

7,198

8,240

2,198

1,104

5,169

電池
（MW）

739

1,554

124

780

2,027

4,041

歷史建設
（2024）

來源：TZ建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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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CFE的逐時匹配每年可節省將近新臺幣255億元
只有在CFE80以上才需要儲能，此時C&I消費者無法再依賴電網

1. 在我們最基本的技術組合TP1之下，採⽤CFE80逐時匹配⽐採⽤年度匹配更便宜。CFE80逐時匹配的系統淨投資需求
⽐年度匹配少了新臺幣38億元。雖然年度匹配能節省更多燃料⽀出（多節省新臺幣59億元），但節省的⽀出會因為
承購商負擔的資本⽀出⼤幅增加（多⽀出新臺幣97億元）⽽抵消。結果，年度匹配的系統淨成本會⾼出31%。

2. 從CFE80提⾼到CFE100時，由於需要部署更廣泛的技術，因此系統總成本急遽上升。CFE90的整體資本⽀出實際上
與年度匹配相近（新臺幣450 vs 473億元），但投資對象⼤幅轉換：原先分配給離岸⾵電的新臺幣272億元完全轉移
到地熱發電，部分太陽光電投資（約新臺幣39億元）則轉向地熱發電與電池。到了CFE99，系統就必須運⽤所有可
⾏的技術。

3. 儲能資本⽀出在最⾼的CFE分數下呈現指數型上升。僅僅是從CFE99提升⾄CFE100所需的額外儲能資本⽀出成⻑
（⼤約新臺幣122億元），就相當於達成CFE80所需的系統淨成本。

4. 要達到完全脫碳的最後步驟⼗分昂貴。從CFE99到CFE100的系統淨成本變成兩倍以上（從新臺幣357億元增加⾄新
臺幣737億元），⽽資本⽀出上升了84%。成本劇烈上升的原因是離岸⾵電投資變成幾乎五倍，從新臺幣137億元上
升到新臺幣640億元，⽽電池成本變成兩倍，從新臺幣123億元上升到新臺幣245億元。

5. 過剩的再⽣能源發電量持續降低燃料成本，在所有CFE⽔準下皆帶來重要效益。當購售電契約資產的發電量超過承
購商需求時，可將剩餘電⼒回售給電網，取代⽕⼒發電。這讓傳統發電業者可節省的成本⼤幅增加，從CFE70的新
臺幣218億元⾄CFE100的新臺幣629億元。這些節省的電網燃料成本在CFE100可減少46%的整體系統成本。

6. 在達到完全脫碳的過程中，燃料成本節省量⼤幅上升。從CFE99提升到CFE100時，燃料成本節省量增加了64%。為
了在最後的再⽣能源低⾕時段提供⾜夠的CFE及時間轉移能⼒，雖然系統會過度建設離岸⾵電及電池容量，但也會
在其他時段產⽣可以回售給電網的⼤量剩餘電⼒，取代⽕⼒發電。這基本上反映出離岸⾵電的低發電量時段⽐電池
運作期間還要⻑。⽽其影響規模很⼤程度上取決於所選擇的氣候年。

TP1之下的系統整體成本和效益1,2

2030年台灣電⼒產業成本∕節省費⽤
（新臺幣億元）

執⾏摘要

1包含整個系統的所有資本、營運與燃料⽀出，包括購售電契約資產。
2所顯⽰的資本⽀出數字以2023年實際貨幣基數表⽰，基於單獨資產的假設壽命按年度計算，之後折算為現值。
3系統淨成本由C&I消費者⽀付的資本⽀出與電網的燃料成本節省量加總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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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80的實際成本低於⾃COVID疫情⾄今觀察到的台電最⾼年平均電價

• 當CFE分數較⾼時，承購商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增加速度遠低於
系統總成本增加速度。雖然在CFE80與CFE100之間的系統總成本
劇烈上升6倍（新台幣121億元上升到新台幣737億元），但在相
同範圍內C&I消費者的單位成本僅上升1.3倍（從新台幣2.68元
/kWh上升到新台幣3.38元/kWh）。

• 從CFE70⾄CFE99，購售電契約在逐時匹配之下售出的電量低於
年度匹配或與其相當。其原因為年度匹配不受逐時限制，所以有
更多過剩再⽣能源電⼒可以回售給電網。但在CFE100時情況發⽣
變化。為了將最後幾⼩時的電⼒需求脫碳，系統必須建設額外的
離岸⾵電（4 GW）與電池容量（2 GW），讓⾜夠的發電量可透
過時間轉移來涵蓋這幾個⼩時的需求，所以相較於年度匹配，可
⽤來售出給電網的剩餘發電量增加⼀倍以上。結果造成CFE100的
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低於CFE99。

• 逐時匹配可減少從電網採購的需求。若採⽤年度匹配，從常規電
網採購的成本占單位成本的四分之⼀（⼤約新台幣0.59元/kWh），
但當轉型⾄逐時匹配機制，且對CFE分數的要求越來越嚴格時，
該成本將逐漸消失。

• 相較於過去6年的歷史年平均電價與歷史平均發電量成本，從
CFE70⾄CFE80參與年度匹配和逐時匹配的單位成本，實際上都
⽐COVID疫情前的2019年以來所記錄的任何值都還要低。

• ⻑期⽽⾔，新台幣3.05元/kWh的6年平均電價⼤致上符合我們在
CFE90模擬的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事實上，相較於台電的6年平
均實際發電量成本，我們模擬的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甚⾄在
CFE100也保有競爭⼒（新台幣3.45元/kWh相較於3.38元/kWh）。

執⾏摘要

歷史年平均電價1相較於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新台幣∕kWh）

考量情況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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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部、TZ建模。
1所有數值皆以國際貨幣基⾦組織公布的年度平均匯率換算成美元，並以2023年實際貨幣值表⽰。

平均電價

平均發電量成本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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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時匹配能更快速減少排放量強度
⽐起年度匹配，80%逐時匹配能夠更有效減少C&I消費者的排放量強度

對承購商來說，CFE80以上的逐時匹配具備⽐年度匹配
更強的脫碳效果

執⾏摘要

474

376

131
153

100

49 24 5 0

6.0

4.2
4.9

5.5 5.9

7.4

12.1

0

5

10

15

0

200

400

600

20
24

20
30 AM

CF
E7

0

CF
E8

0

CF
E9

0

CF
E9

5

CF
E9

9

CF
E1

00

M
tC

O2
e

gC
O2

e/
kW

h

Offtaker intensity (left) Emissions savings (right)

1. 隨著匹配嚴格程度上升，系統整體排放量持續下降。相較於仰賴電網供電（376 gCO2e/kWh），C&I消費
者即使是採⽤年度匹配（131 gCO2e/kWh），也能減少⼀半以上的排放量強度。額外的系統整體減排量持
續線性成⻑，直到在CFE100減排量急遽成⻑80%。請注意，最後的急遽成⻑主要是因為系統中的再⽣能
源容量⼤幅增加，因此可將剩餘CFE回售⾄電網。同時，在所有CFE⽔準之下，承購商的排放量強度穩定
下降。

2. ⽐起年度匹配，兩種最嚴格的逐時匹配情境可降低更多系統整體排放量。年度匹配可達到更佳的全國減排
效果，因為其將⼤量CFE從過度建設資產回售給電網；另⼀部分原因為從CFE70到CFE99，CFE的需求量低
於在年度匹配情境的需求量。但在CFE99，逐時匹配消弭了這個差距，且⽐起年度匹配多降低24%的排放
量。到了CFE100，逐時匹配可達到將近12 MtCO2e的減排量，相較於年度匹配的6 MtCO2e幾乎是兩倍。

3. 年度匹配的排放量強度低於CFE70。其原因為年度匹配的匹配限制較寬鬆，因此系統可以採⽤更多再⽣能
源（年度匹配的8.1 GW相較於CFE70的6.1 GW），增加了CFE的全年可⽤性。相⽐之下，CFE70更依賴向
基於化⽯燃料的電網採購，造成其排放量強度⽐年度匹配⾼出17%（153 gCO2e/kWh相較於131 
gCO2e/kWh）。

4. ⽐起年度匹配，80%逐時匹配能夠更有效地將承購商的排放量強度脫碳。⽐起年度匹配，CFE80的容量少
了1.9 GW（CFE80為6.2 GW，年度匹配為8.1 GW），且系統總成本減少38億美元（CFE80為新台幣121億
元，年度匹配為新台幣159億元），雖然全國減排量僅下降18%，但為承購商提供的排放量強度會下降⼤
約24%。此優勢來⾃逐時匹配較依賴地熱發電，因其能提供可靠且可調度的電⼒，⽐年度匹配主要採⽤的
離岸⾵電更符合需求模式。這點可凸顯逐時匹配降低每單位⽤電排放量的效率。

承購商的總減排效果與排放量

來源：TZ建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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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中⽴原則減少TP1的建設

2424

執⾏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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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技術組合2（TP2）中增加液態空氣儲能（LAES）將減少離岸⾵電使⽤量需求，並在CFE100⼤幅取代電池容
量。液態空氣儲能的儲能期間為⼀週，遠超過儲能期間通常只有6⼩時的電池，因此能更靈活地對購售電契約資
產所產⽣的過剩CFE進⾏時間轉移，更準確地滿⾜⽤電需求。這樣做不只可以將技術組合1（TP1）的發電機建
設減少32%，也就是將離岸⾵電建設縮減76%，並讓電池建設減少45%。

2. 天然氣碳捕存是逐時匹配的⾸選創新型⽕⼒發電技術。在我們的技術組合3（TP3）中，也考量過藍氫混燒。由
於年度匹配要求較寬鬆，因此⽐起離岸⾵電（新台幣3.7元/kWh）、地熱發電（新台幣3.9元/kWh）與碳捕存
（新台幣3.8元/kWh），系統會優先考慮最便宜的混燒（新台幣2.9元/kWh），這與我們的發電均化成本分析⼀
致。然⽽，在逐時匹配機制下，前者的CFE⽐例有70%，遠⾼於後者的10%，代表對於相同的清潔發電量⽬標來
說，碳捕存能提供更多CFE，因此碳捕存是更有吸引⼒的選擇。碳捕存在CFE90開始進⼊市場，並可於轉往更⾼
的CFE分數時，顯著減少對離岸⾵電、太陽光電與儲能容量的依賴，⽽地熱發電與陸域⾵電仍然超出其規定的建
設限制。

3. 天然氣碳捕存可免去對液態空氣儲能的需求，並⼤幅縮減對太陽光電、離岸⾵電及電池的需求。主要原因在於，
作為可調度發電機，其相較於離岸⾵電∕太陽光電加上液態空氣儲能∕電池的混合系統，具備更優越的成本競
爭⼒。除了發電均化成本之外，另⼀個關鍵驅動因素是它能夠⻑期彌補再⽣能源發電量短缺，⽽混合系統不夠
經濟實惠。然⽽結果顯⽰碳捕存無法取代較便宜的離岸⾵電，也無法取代地熱發電，因為地熱發電能在同樣容
量因數下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多CFE。

4. 在CFE100，將液態空氣儲能導⼊TP2會⼤幅減少TP1減排放量。由於液態空氣儲能運作期間較⻑，可吸收更多
原本將回售給棕地、取代化⽯燃料邊際發電量的剩餘電⼒，從⽽導致減排放量下降。導⼊此技術也會降低離岸
⾵電容量，進⼀步減少回售量，間接影響減排放量。

5. 導⼊碳捕存技術能減少的全國排放量明顯低於其他組合。由於承購商現在要直接為從購售電契約碳捕存發電廠
洩漏的排放量負責，並且當碳捕存作為可調度發電機時，會⼤幅減少原本能回售給常規電網以減去更多排放量
的過剩CFE總量，因此淨影響較低。

新興技術可降低再⽣能源的建設速度

來源：TZ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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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CFE分數較⾼時，系統成本上升幅度更⼩。當納⼊靈活技術時，系統整體成本在CFE100的上升速度將顯著
減緩。在CFE100，TP2的成本相⽐TP1下降38%（採⽤液態空氣儲能），⽽TP3的成本相⽐TP1下降61%（採
⽤天然氣碳捕存）。容量縮減主要受成本與可調度性兩個因素影響。容量⾸先從離岸⾵電（新台幣3.7元
/kWh）開始下降，之後是太陽光電（新台幣2.8元/kWh），同時持續在極限建設範圍內完整運⽤可調度的地
熱發電（新台幣3.9元/kWh）與陸域⾵電（新台幣1.8元/kWh，最便宜的選項）。當再⽣能源使⽤量降低時，
儲能需求也跟著減少。

2. 若要節省系統整體成本，節約常規電網的燃料依舊是⾮常重要的⼀環。常規電網的燃料成本節省量為系統
整體效益的關鍵因素。但是在TP3節省的成本量較少，因為靈活技術會減少可以回售給電網的再⽣能源過剩
發電量。此外，碳捕存發電廠⽐起參考情境消耗更多天然氣，從⽽減少燃料節省量。

3. 雖然液態空氣儲能在最⾼CFE⽔準能降低系統成本，但會提⾼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 在CFE100，TP2的購售
電契約單位成本⼤約⽐TP1⾼19%。造成此情況的因素有兩個：⾸先液態空氣儲能的儲能容量較占優勢，能
以較佳⽅式進⾏CFE的時間轉移，減少對額外發電量的需求；其次，由於放電期間延⻑，可以將更多CFE儲
存起來供承購商使⽤，⽽不⽤回售給電網。雖然此轉變有助減緩選址限制並降低系統成本，但也會減少收益
且最終提⾼購售電契約淨成本。

4. 碳捕存透過減少過度建設壓⼒來降低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但也導致購售電契約售出的電量下降。在TP3，
從CFE90⾄CFE99之間，可調度天然氣碳捕存能稍微減少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但仍少於其帶來的系統整體
成本節省量。然⽽在CFE100，TP3⽐TP1貴⼤約5%。雖然碳捕存可避免⼤規模地過度建設再⽣能源，從⽽
減少所需的資本⽀出以及對稀少⼟地的依賴，但由於購售電契約售出給電網的電量較少，且運作購售電契約
⽕⼒發電廠的燃料成本較⾼，其帶來的效益將被抵銷。即使如此，TP3依然⽐TP2便宜，因為可調度發電量
會減少再⽣能源與儲能建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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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TP1，更廣泛的技術選擇似乎成本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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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摘要

來源：TZ建模。
1包含整個系統的所有資本、營運與燃料⽀出，包括購售電契約資產。
2所顯⽰的資本⽀出數字以2023年實際貨幣基數表⽰，基於單獨資產的假設壽命按年度計算，之後折算為現值。
3系統淨成本由C&I消費者⽀付的資本⽀出與電網的燃料成本節省量加總計算得出。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1.5

10.5

9.5

8.5

7.5

6.5

5.5

4.5

3.5

2.5

1.5

0.5
0.0

0.2
0.4

0.5

0.5

天然氣碳捕存

1.3

3.1

0.6

2.9

1.7

1.0

陸域⾵電加電池/
液態空氣儲能

1.3

3.1

0.6

2.9

1.0

1.8

太陽光電加電池/
液態空氣儲能

1.3

3.1

0.6

2.9

0.9

2.8

離岸⾵電加電池/
液態空氣儲能

2.9

3.9

4.8

9.7

10.6

11.6

0.1
0.3

1.0

地熱

2.5

1.4

天然氣加藍氫混燒
0.5
0.4

1.3

0.5
0.3

0.8

儲能固定營運成本（液態空氣加成)

儲能資本⽀出（液態空氣加成)

碳捕存固定營運成本加成

儲能固定營運成本（電池儲能系統)

化⽯燃料成本

儲能資本⽀出（電池儲能系統)⾮化⽯燃料成本

固定營運成本

碳成本

碳捕存資本⽀出加成

在台灣運輸及儲存⼆氧化碳

資本⽀出⼆氧化碳運輸⾄⾺來西亞儲存的加成

各技術發電均化成本1（新台幣∕kWh) ‒由低⾄⾼

• 採⽤標準容量因數1時，發電均化成本（LCoE）
由低⾄⾼排列的技術順序為陸域⾵電，太陽光
電，天然氣加藍氫混燒，離岸⾵電，天然氣碳
捕存，接著最後為地熱。然⽽，當氣候依賴型
再⽣能源技術增加儲能轉為混合型發電廠後，
其發電均化成本會⽴即提升⾄超過創新型⽕⼒
以及地熱發電技術。這也說明為何在TP3納⼊
創新型⽕⼒發電會⼤幅降低再⽣能源容量。

• 我們的模型結果顯⽰，天然氣碳捕存⾮常具有
成本競爭⼒，即使要將⼆氧化碳從台灣運到⾺
來西亞，其成本也依然能與混合型再⽣能源發
電廠競爭。

• 除了發電均化成本之外，另⼀個影響技術使⽤
量的因素為是否能在滿⾜綠地電⼒需求的同時
盡可能降低成本。模型可能會偏好發電均化成
本較⾼但可以⾃由調度的技術，來彌補再⽣能
源發電量低⾕，因該低⾕無法成本低廉地藉由
儲能彌補。

• 有個額外因素為該技術是否能對⽬標CFE分數
做出貢獻。這會限制氫混燒等創新型⽕⼒發電
技術的使⽤量，因為其⾮CFE成分會提⾼發電
均化成本，同時也無法為承購商的CFE消耗量
做出貢獻。同樣的，碳捕存的低封存率也會對
其競爭⼒造成負⾯影響。

雖然擴⼤技術範疇能增加靈活性，但由此產⽣的容量組合對成本假設⼗分敏
感

執⾏摘要 說明

1最⼤容量因數66%沿⽤⾃我們2024年對⽕⼒發電技術的校正，⽽在我們
的發電均化成本計算中也套⽤到天然氣碳捕存與天然氣混氫燃燒。此外，
我們根據選擇的氣候年對太陽光電套⽤13%容量因數，對陸域⾵電套⽤
27%容量因數,對離岸⾵電套⽤38%容量因數，以及對地熱套⽤最⼤容量
因素75%。根據觀察到的模型執⾏結果，我們將電池和液態空氣儲能的
最⼤容量因數設為20%。

來源：TZ建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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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如何模擬台灣電網的CFE匹配機制

27



|      

1 由於其需求∕供應⽔準較低，因此建模為發電機。
2 本分析僅涵蓋⽇本本⼟的九個互聯價格區。
3 代表⼀條現有和⼀條規劃中的互聯電纜，反映了對新加坡在 2030 年前可⽤進⼝容量的保守估計。

24/7 CFE 模型所使⽤的相關參數

§ 分析年分:2030。

§ 時間步⻑：8760⼩時∕年（即逐時）。

§ 建模框架:PyPSA 開放式線性優化⽅法，⽤於銅板化區域的調度，
不考慮區域內部的潮流。

§ CFE需求: 新興產業的特定國家電⼒需求⼦集。

§ CFE需求曲線: 與各電網地區的整體需求曲線成正⽐。

國家 電網地區
聯絡線路

國內 國際

印度 5 6 3 1

⽇本 9 2 10 -

⾺來西亞 3 1 3

新加坡 1 - 2 3

台灣 1 - -

各國家的建模節點

關鍵建模設計功能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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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輸⼊
我們的模型將使⽤電⼒系統建模所需的全套輸⼊資料

⽅法

財務技術 需求 國家政策2

容量

最⼤建設限制

再⽣能源曲線

資本成本

資本⽀出

節點逐時電⼒需求

商業與⼯業電⼒需求

已計畫之擴充

容量組合⽬標

脫碳⽬標營運⽀出（FOM∕VOM1）

效率

排放量係數

輸電計畫

1)VOM亦包含燃料成本與碳排放罰款。2)對於可⾏性不⾜的政策，我們將與⼯作⼩組夥伴協商，最多可延後5年實施。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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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最佳化容量：
年度匹配機制

涵蓋⾄2030年的
預期發電裝置

涵蓋⾄2030年的
預期輸電裝置

技術組合⼀

技術組合⼆

技術組合三

2024年的
既有電網與發電機

可建置額外的太陽光電、
⾵電與電池儲能，滿⾜資
料中⼼全年100%的電⼒需
求

有三種不同的
技術組合可⽤

棕地匯流排包含：

資料中⼼全年每⼩時的
電⼒需求中，必須有
x%由CFE供應

已驗證的CFE
匹配時數百分⽐模型最佳化容量：

逐時匹配機制

建模中的
發電容量

70%

80%

90%

95%

100%

99%

• CFE情境可在年度或逐時基礎上，滿
⾜相當於資料中⼼的完整電⼒需求

• 在進⾏任何CFE情境建模之前，我們
會先執⾏⼀次參考情境，其僅允許在
棕地匯流排上新增建設

• 針對每種技術組合，第⼀個CFE情境
為年度匹配機制，並且只會執⾏⼀次

• 接著，我們執⾏逐時匹配機制，從
70%的CFE⽐例開始，逐步提升⾄
100%，共執⾏6次（⾒左側資訊圖表）

• 最後總共執⾏22次，包括⼀次參考情
境，以及每種技術組合各7次的匹配
機制模擬

說明

我們會執⾏三種情境來測試CFE在2030年的供給與需求

⼯作範疇

參考情境 無碳電⼒情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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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電網營運需求

商業

⼯業

屋頂型太陽光電

GDP成⻑、能源效率
2030年的
C&I需求

⾃⽤⼯業發電廠

新產業&舊產業的電氣化

2030年的
資料中⼼需求輸配電損失

住宅

運輸
市場 CFE的量

[TWh]

CFE%
[與2030年的需
求相關]

印度 122 TWh 5%

⽇本 29 TWh 3%

⾺來西亞 14 TWh 5%

新加坡 3.5 TWh 4%

台灣 16 TWh 5%

現⾏基礎
⽤電需求

2030年的
模擬需求

2030年的需求
我們的模型同時考慮到對現⾏電網電⼒和CFE機制電⼒的需求

⽅法

• 我們針對2030年的需求，考量了多種與現
況不同的變化來源：包括透過內部建模1

明確分析，或整合當地政府的預測資料

• 在參考情境中，模型僅針對傳統電⼒需求
進⾏模擬

• 在CFE情境中，我們期待有⼀定⽐例的
C&I消費者轉為僅消耗CFE，進⽽促使購
售電契約開發者擴充新的容量

• CFE需求的參考點對應2030年AI產業的⽤
電預測需求2

• 每次模型模擬中實際的CFE需求，會依各
逐時匹配機制中設定的⽬標CFE%⽽異

¹ 僅針對⽇本的內部預測。
2資料中⼼消耗量涵蓋所有國家＋⽇本僅包
含新增半導體製造所產⽣之消耗量。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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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排間的連結
我們將涵蓋多區、以聯絡線路相連的複雜市場，拆分成多個相互連結的匯流排

• 在PyPSA中，我們透過反映現實
世界電網區域與其中聯絡線路的
拓撲結構連線，設置棕地匯流排
間的連結

• 棕地匯流排包含和現實世界相同
的發電機與負載

• 每個棕地匯流排都附帶單⼀的虛
擬綠地匯流排，⽤以容納該電網
區域的C&I消費者透過CFE購售電
契約出資的發電機

• 在本專案中，綠地發電機僅能供
應直接連結在棕地匯流排上的C&I
消費者。換⾔之，其與其他綠地
或棕地匯流排之間不具任何連結

實體聯絡線路
PyPSA中假設的虛擬聯絡線路

PyPSA中未設置的虛擬聯絡線路

綠地匯流排 棕地匯流排

說明

G1

B1

B3

G3

B2

G2

G4

B4

G5

B5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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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消費者可使⽤棕地採購彌補不⾜
的購售電契約發電量

• 若其本地電網與其他電網互聯，則其
棕地採購的CFE分數將受到其他電網
的淨輸⼊CFE分數影響

• 針對特定國家，CFE匯流排上的清潔
發電機僅被允許將最多20%的剩餘發
電量回送⾄電網。此為⼀項保守性假
設，反映電網在逐時與年度層級下，
處理額外外部指定發電量時的技術限
制。這項最⼤出⼝限制在印度設定為
每⼩時CFE的20%，在⾺來西亞和新
加坡則為15%

棕地匯流排

化⽯燃料發電機

清潔發電機

CFE匯流排

清潔發電機

相鄰的棕地匯流排

化⽯燃料發電機

清潔發電機

從鄰近電網
輸⼊的能源× CFE分數

最⼤出⼝限制抑制了
过剩的CFE

橫跨匯流排間連結的採購
我們的模型允許綠地與棕地匯流排間的雙向交易

⽅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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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類別 CFE⽐例3

煤與氨混燒 20%

天然氣與氫混燒 10%

碳捕存 70%

創新型⽕⼒發電廠
我們保證只有來⾃低碳發電機的適當⽐例發電量能⽤於滿⾜CFE需求

棕地電⼒需求CFE電⼒需求發電機
混合或碳捕存

化⽯燃料成分
發電量的x%

清潔成分
發電量的1-x%

棕地匯流排 綠地匯流排

化⽯燃料成分
發電量的x%

清潔成分
發電量的1-x%

棕地匯流排發電機
混合或碳捕存

CFE匯流排

棕地電⼒需求 棕地匯流排

CFE電⼒需求

CFE匯流排

• 棕地匯流排上的負載可消耗任何類型的電
⼒，但CFE匯流排上的消費者希望其消耗
量⾄少有⼀定⽐例來⾃CFE1

• 混合化⽯與⾮化⽯燃料的發電廠，以及碳
捕存⽐例不完美的發電廠，其發電量無法
被視為100% CFE

• 對於這類發電廠，我們會在所有時間步⻑
中設定固定的CFE發電量⽐率

• 棕地匯流排上的發電廠（⾒於參考情境
中），其發電量會與其他既有發電廠混合，
影響棕地的CFE百分⽐，且總發電量可能
根據⽬標匹配機制2流⼊CFE匯流排

• 綠地匯流排上的發電廠（⾒於技術組合三
中），其發電量中⾮CFE的部分會⽴即流
⼊棕地匯流排，再根據上述的⽬標匹配機
制決定是否回流⾄CFE匯流排

1以逐時匹配機制中的CFE⽐例表⽰。
2在100% CFE的逐時匹配機制下，模型僅允許CFE匯流排上的CFE消耗量，但在較低⾨檻的匹配機制下，則允許納⼊部分具碳排放的發電量。
3以能源⽐例表⽰，來源為⽇本政府的政策⽬標。

發電量的CFE⽐率 CFE發電量 ⾮CFE發電量 棕地組合的CFE⽐例 棕地組合的⾮CFE⽐例

說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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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負載的能源流動和成本
此為⽰意⽤桑基圖，呈現出清潔發電機、儲能單位、C&I負載與棕地節點
間的能源流動

• 在計算供應給C&I消費者的電⼒單位成本時，我們採⽤了由購
售電契約管理者負責所有電⼒供應的模型，包含輸⼊與輸出。
這表⽰購售電契約管理者需承擔輸⼊成本，但也會獲得輸出
收益，⽽這些成本最終會透過雙⽅簽署的購售電契約轉嫁給
C&I消費者。

• 在此協議下，電⼒單位成本（以美元/kWh計算）將是：

單位成本 =
資本⽀出 +營運⽀出 + 電網輸⼊成本 + 電網輸出收益

C&I負載 + 電網輸出 +棄電

其中，資本⽀出和營運⽀出分別對應清潔發電機和儲能單位。

• 另⼀⽅⾯，C&I消費者可⾃⾏處理電網輸⼊，⽽購售電契約管
理者負責處理購售電契約的供電部分及過剩供電的輸出收益。
此架構可推導出以下的單位成本計算⽅式：

單位成本 = A× 資本⽀出 +營運⽀出 + 電網輸出收益
C&I負載 − 電網輸⼊ + 電網輸出 + 1−A × 電網輸⼊成本

電網輸⼊

在A= C&I負載 − 輸⼊
C&I負載 的情況下

• 這會將電⼒供給分為兩部分：來⾃購售電契約的供電與來⾃
電網的供電，並依其在供給C&I負載時所占⽐例進⾏加權計算。

購售電契約：
清潔發電機採購

C&I負載

棕地輸⼊

棄電

棕地輸出

購售電契約：
儲能採購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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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電網

• 為判斷⼯商業⽤⼾是否可透過棕地電網達成其⽬標 CFE 分數，我們計算
「電網 CFE 分數」，以顯⽰棕地發電中有多少⽐例來⾃無碳能源

• 當C&I消費者使⽤棕地採購來補充不⾜的購售電契約發電量時，若其本地
電網與其他電網互聯，則其棕地採購的CFE分數將受到其他電網的淨輸
⼊CFE分數影響

• 然⽽，由於所有電網都在擴建CFE容量以滿⾜匹配機制的要求，這將造
成⾮凸性建模問題

• 為避免此問題，我們將電網的CFE分數視為反覆更新的參數，預期在兩
次疊代後即可收斂

鄰近電網
棕地CFE發電機（A）

鄰近電網
棕地碳排放發電機（D）

本地電網
棕地CFE發電機（B）

本地電網
棕地碳排放發電機（E）

本地電網
綠地CFE發電機（C

電網CFE分數
我們藉由疊代避免鄰近電網區域中的CFE擴建造成⾮凸性建模問題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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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 決策

多期投資最佳化 未納⼊：我們僅採單⼀步驟模擬，從校正基準年2024年直接推估⾄⽬標年2030年

能源屬性憑證交易 未納⼊

電⼒需求變化（時間與空間） 未納⼊

資產年分對外加性的影響 我們並未探討RE100指南中，將所有15年以下的再⽣能源資產視為具有外加性的做法

儲能資產透過棕地匯流排充電時，其放電的CFE狀態 未納⼊

為簡化研究範疇，我們做了以下決策

決策紀錄

⼯作範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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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台灣 CFE 匹配機制模擬分析的重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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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情境: 發電機和儲能裝置容量
此分析從電⼒系統尚無任何CFE需求出現前的構成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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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TZ 模擬以及桌上研究.

• 對台灣能源系統現況的初步估計中，我們參
考經濟部的能源統計資料，並推導出最能代
表台灣電網供給情況的裝置容量組合。

• 我們將全島視為單⼀節點進⾏建模，假設任
何地點產⽣的電⼒均可順利傳輸⾄任何⽤電
中⼼。這⼀簡化假設的基礎在於地區性電網
全⾯互聯，並以中部地區為全島輸電的主要
樞紐。

• 我們認可臺灣政府對2030年發電裝置容量結
構的規劃，但基於歷史建設速率，我們對其
進⾏了保守下調，以推導出更為現實的預測。
儘管進⾏了此項調整，模型並未新增任何內
部推估的裝置容量，顯⽰政府所規劃的供給
已⾜以應對預測的電⼒需求。

• 我們於2030年容量結構中排除了核能，儘管
核電除役法規已完成修訂，相關資料顯⽰仍
需4⾄5年⽅能完成所有必要的安全與環境檢
查。

• 我們也允許PyPSA內部推估新增容量，以滿
⾜2030年的預測電⼒需求。

慣常⽔⼒

太陽光電

核能

離岸⾵電

⽣質能（固態）

陸域⾵電⽯油

地熱

煤

電池儲能

天然氣

特定國家輸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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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資料來源為經濟部 E-STAT。由於本分析僅聚焦於主要⽤於電
網併網發電的機組，我們排除了⾃備⽕⼒電廠。

2 鑒於其⾼度不確定性，我們採⽤最低預期可貢獻容量，⽽⾮裝置
容量。

參考情景: 發電裝置容量結構以及歷年碳排放量變化
模型顯⽰參考情境並未新增任何內部推估的裝置容量，顯⽰政府所規劃的供給已⾜以應對預測
的電⼒需求

• 雖然臺灣政府尚未明確提出2030年之
發電量結構⽬標，我們根據各項技術
的裝置容量⽬標進⾏情境模擬並推導
出⼀組具參考性的組合。

• 根據台電官網所發布的10 分鐘間隔機
組層級發電量，我們亦納⼊了⾃⽤⾃
發型汽電共⽣電廠（主要以燃煤、沼
氣與廢棄物為主）餘電對電網的貢獻。
然⽽，這部分的發電量在通報時被合
併為單⼀彙總項⽬，未區分各別燃料
種類。

• 因此，我們依據台電2023年所公布的
尖峰可靠容量2⽐例，將該彙總發電
量加以拆分。⾄於 2024 年，因通報
存在時滯，我們以該年度全年觀測到
的單⼀⼩時最⼤發電量作為當年度尖
峰可靠容量的代理值。

• 我們的參考情境顯⽰，⾄2030年電網
的碳排放量較2024年降低約14%；作
為對照，政府規劃之參考情境則減少
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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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下各技術發電裝置 (GW)

特定國家輸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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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情境下排放變化的⽐較 (MTCO2e)

歷史 (2024) 政府⽬標 -參考情境 (2030) TZ -參考情境 (2030)
來源:TZ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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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資料來源為經濟部 E-STAT。由於本分析僅聚焦於主要⽤於電
網併網發電的機組，我們排除了⾃備⽕⼒電廠。

2 鑒於其⾼度不確定性，我們採⽤最低預期可貢獻容量，⽽⾮裝置
容量。

煤 ⽯油 核能 ⽔⼒ ⽣質能（固
態）

太陽光電 陸域⾵電 離岸⾵電 地熱 抽蓄⽔⼒ 電池儲能 汽電共⽣
（煤）2

汽電共⽣（沼
氣與廢棄物）2

46%
55% 58%

32%
14% 14%

1%
0%

0% 5% 0%
0% 2%

2%

天然氣

0%
1%

1% 6%
12%

10%
1%

1%
1% 3%

12% 11%
0%

3%
1% 1%

0%
0% 0%

0%
0% 2%

2%
2% 1%

1%
1%2%

說明

煤 ⽯油 核能 ⽔⼒ ⽣質能（固
態）

太陽光電 陸域⾵電 離岸⾵電 地熱 抽蓄⽔⼒ 電池儲能 汽電共⽣
（煤）2

汽電共⽣（沼
氣與廢棄物）2

121

168 181

83

43 43
4 1 1 12 0 0 4 6

天然氣

0 3 2 15
36 30

2 3 3 9
36 34

0 8 4 3 0 0 0 0 0 6 7 7 2 2 26

不同情境下各技術發電量 (TWh, 總發電量占⽐, 容量因素)

歷史 (2024)1 政府⽬標 -參考情境 (2030) TZ -參考情境 (2030)

• 為考量營運層⾯，例如停電與必須運轉條件，
在政府規劃與我們的參考情境之中，我們對
⽕⼒發電廠加上最⼤與最⼩年度使⽤量限制
（沿⽤2024年校正資料）。

• 我們對太陽光電、⽔⼒發電、陸域⾵電及離
岸⾵電等間歇性再⽣能源使⽤2022年單⼀氣
候年曲線，同時對⽣質能與地熱發電套⽤年
度使⽤率，反映其相對穩定的發電量模式。
（請參閱輸⼊段落了解我們對氣候年選擇的
說明。）

• 我們決定將汽電共⽣視為其他間歇性再⽣能
源，並利⽤2022年作為氣候年建構專屬的全
年逐時發電量曲線。

• 我們的參考情境指出，再⽣能源的⽐例將近
翻倍，總發電量從13%提升⾄⼤約25%，但
依然低於政府規劃情境中的約31%，主要因
為我們對再⽣能源的建設速度的預估較為保
守，反映出根據歷史表現的調整。同時，天
然氣在兩個情境中都占了⼀半以上的總發電
量。

煤 ⽯油 核能 ⽔⼒ ⽣質能（固
態）

太陽光電 陸域⾵電 離岸⾵電 地熱 抽蓄⽔⼒ 電池儲能 汽電共⽣
（煤）2

汽電共⽣（沼
氣與廢棄物）2

70%

46%
60%

69%
50% 50%

25%
22%

22%

73%

0% 0%

23%
30%

天然氣

33% 36%
36%

12%
13%

13%
24%

27%
27%

33%
38%

38% 44%

75% 75%

13%
0% 0% 0%

0%
0%

48%
59% 59%

49%
59% 59%

30%

參考情景: 發電量結構
由於我們對政府可再⽣能源⽬標進⾏了保守調整，參考情境中的天然氣占⽐⾼於當前發電結構以
及政府規劃推導的2030年情境

特定國家輸出

來源:TZ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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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若要提升⾄CFE 90以上，需要對太陽光電與電池容量的指數型擴充，
⽽⻑期儲能與碳捕存可幫助緩解此需求

特定國家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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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5

10 9

5

16

10

6

TP2

氫混燒

電池 地熱發電

液態空氣儲能 太陽光電

天然氣碳捕存 陸域⾵電

離岸⾵電

綠地建設：全國總量（GW）

說明
• 雖然發電均化成本分析指出地熱發電（新

台幣3.9元/kWh）⽐離岸⾵電（新台幣3.7
元/kWh）昂貴，但其發電量曲線更可靠且
不受氣候影響，可免去儲能需求，並且能
有效地由棕地輸⼊來補⾜缺⼝，因此⽐起
離岸⾵電，在逐時匹配機制中會強烈偏好
地熱發電。在年度匹配中對天氣的依賴性
較低，因此較偏好離岸⾵電技術。

• 在逐時匹配機制下，⼀旦CFE分數升⾼⾄
超過90%，便會出現儲能，這時只靠棕地
電網無法再提供⾜夠的CFE。同時，在其
他所有再⽣能源選項都已達到最⼤建設限
制時，離岸⾵電才會出現在兩種最嚴格的
CFE情境。

• 由於液態空氣儲能（LAES）具備更⻑的儲
能期間，在TP2中導⼊將可顯著縮減離岸
⾵電與電池的建設。

• 在TP3中，天然氣碳捕存從CFE95開始進
⼊組合，取代TP1對離岸⾵電＋電池的需
求，或TP2對離岸⾵電＋液態空氣儲能的
需求，凸顯可調度技術在避免過度建設⽅
⾯的優勢。

來源：TZ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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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空氣儲能可在早期吸收多餘能源並⻑期儲存，以因應季節性的需求⾼峰

特定國家輸出 說明
• 在本專案中，我們假設有意達成

24/7 CFE的資料中⼼，其消耗量曲
線與其他消費者相似；但若兩者出
現差異，則⻑期儲能的使⽤曲線可
能會出現顯著變化。

• 除了以不同⽅式供電給綠地消費者
外，儲能系統的運作模式也可能因
與棕地交易的可能性⽽產⽣差異。

台灣在CFE 100時，液態空氣儲能的逐時充電狀態（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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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資本⽀出是成本的主要驅動因素，然⽽⻑期儲能與可調度發電量可⼤幅抵銷

特定國家輸出 說明
• 在TP1的成本上升尤其顯著，因為陸域⾵電、太
陽光電與地熱發電已耗盡，必須建設容量⾜夠的
昂貴離岸⾵電來克服夏季的低容量因數。由於可
將過剩離岸⾵電發電量回售給電網，從⽽減少燃
料消耗量，這些成本當中有⼀部分可以控制在淨
系統⽔準，但因為需要符合尖峰需求且缺乏替代
選項，導致TP1下的CFE100⾮常昂貴。

• 在最嚴苛的CFE分數之下，對於可調度技術的需
求也會急遽上升：在TP1，僅僅是從CFE99提升⾄
CFE100所需的額外儲能資本⽀出（⼤約新台幣
121億元），就相當於原本達成CFE80所需的系統
淨成本3。

• 跳脫傳統電池限制可降低資本⽀出。在TP2，由
於額外採⽤液態空氣儲能，總資本⽀出與TP1相
⽐減少了38%，從新台幣737億元下降到新台幣
460億元，原因為儲能容量的改善能夠減少為了克
服夏季低⾕⽽過度建設離岸⾵電的需求。

• ⽽TP3相當於⽐TP1減少了61%的總資本⽀出，從
新台幣737億元下降到新台幣287億元，原因為碳
捕存完全免去對離岸⾵電與液態空氣儲能的需求，
且⼤幅降低對於混合太陽光電電池系統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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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出：太陽光電

資本⽀出：電池 資本⽀出：陸域⾵電

資本⽀出：液態空氣儲能

燃料成本

資本⽀出：天然氣碳捕存 系統淨成本3

資本⽀出：離岸⾵電

資本⽀出：地熱發電

資本⽀出：氫混燒

系統整體成本和效益1,2（新台幣億元）

來源：TZ建模。
1包含整個系統的所有資本、營運與燃料⽀出，包括購售電契約資產。
2所顯⽰的資本⽀出數字以2023年實際貨幣基數表⽰，基於單獨資產的
假設壽命按年度計算，之後折算為現值。
3系統淨成本由C&I消費者⽀付的資本⽀出與電網的燃料成本節省量加
總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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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隨著CFE分數上升，CFE消費者⽀付的成本也會上升，但其上升幅度低於容量
擴建的成⻑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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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國家輸出

購售電契約售出給電網的電⼒

購售電契約淨單位成本

購售電契約資本⽀出

購售電契約從電網採購的電⼒

購售電契約營運⽀出

說明
• 雖然在TP1下，從CFE70轉變為CFE100

時，全國總容量需求從6 GW上升到16 
GW，增加為2.7倍，但購售電契約淨單
位成本在技術組合1下只增加為1.4倍，
也就是從新台幣2.45元/kWh上升到新台
幣3.38元/kWh。

• 在TP2下增加液態空氣儲能會稍微提⾼成
本上升幅度，因為雖然購售電契約資本
⽀出與營運⽀出下降，但無法彌補購售
電契約售出給電網的電⼒減少。技術組
合2相當於上升為1.6倍，從新台幣2.45元
/kWh上升到新台幣4.02元/kWh。

• 在TP3下會上升為1.5倍，從新台幣2.45
元/kWh上升到新台幣3.55元/kWh。雖然
TP3由於導⼊可調度技術且同時避免過度
建設再⽣能源，承購商要⽀付的購售電
契約資本⽀出最低，但現在他們需要⽀
付碳捕存發電廠使⽤的燃料費⽤，⽽且
購售電契約能售出給電網的電⼒較少，
這些因素⼀同拉⾼了購售電契約淨單位
成本，使其⾼於TP1，但依然低於TP2。

來源：TZ建模。

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新台幣/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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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採購較⾼⽐例的CFE來供應C&I負擔可逐漸消除範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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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電⼒消耗量的排放量強度（gCO2e/kWh）

• ⽐起參考情境，無論參與何種匹配機制，
皆能讓承購商減少⼀半以上的排放量強度。

• 在TP1與TP2的年度匹配的排放量強度低
於CFE70（153 gCO2e/kWh相⽐131 
gCO2e/kWh）。其原因為採⽤年度匹配時，
⽬標依舊是供應100%的C&I負載，然⽽
CFE70可能會更依賴向基於化⽯燃料的電
網採購。

• 到了CFE80以上，逐時匹配的排放量強度
便低於年度匹配。由於逐時要求越來越嚴
格，排放強度穩定下降，並在CFE100達到
零排放。

• 在TP3下，排放量強度實際上無法到達0，
因為其採⽤混合化⽯燃料，當碳捕存系統
發⽣洩漏時便會產⽣無可避免的排放量。

來源：TZ建模。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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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24/7 CFE對排放量的正⾯效益除了消除新負載對氣候的影響，
還擴散⾄更廣泛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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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TP1⽽⾔，採⽤CFE70時對排放量的影
響最低，因為此時C&I消費者主要仍依賴
電網的電⼒，⽽電網仍由與參考情境相同
的發電機供電。

• 隨著TP1的CFE分數上升，將過剩CFE發電
量回售⾄棕地電網所造成的排放量影響，
也進⼀步推升了對整體排放量的影響，因
為其取代了棕地上的邊際化⽯燃料發電機。

• 在CFE100情境下對排放量的影響最⼤，
因為若推動逐時匹配，為了供應在所有其
他再⽣能源耗盡之後發⽣的夏季發電量低
⾕，將推動建設更多離岸⾵電容量；⽽這
也導致產⽣更多過剩CFE發電量，並將其
回售給電網。

• ⽐起技術組合1，技術組合2的全國減排量
較少，因為⻑期儲能可在許多⼩時內吸收
過剩CFE，稍後釋放給C&I消費者使⽤，
⽽無須釋放給棕地消費者⽴即消耗。

• 技術組合3的減排放量⽐先前的組合更低，
因為承購商現在需要直接負責洩漏的排放
量，因⽽減少對排放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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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來源：TZ建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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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70 CFE80 CFE90 CFE95 CFE99 CFE100

隨著CFE分數增加的減排成本上升幅度相對緩慢，在各個技術組合中的上升
情形⼀致，並且採⽤碳捕存可節省少量成本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0
TP2 TP3 TP1 TP2 TP3 TP1 TP2 TP3 TP1 TP2 TP3 TP1 TP2 TP3TP1 TP2 TP3 TP1 TP2 TP3

0.79 0.79

1.07

0.72 0.72 0.72
0.77 0.77 0.77

0.82 0.82 0.82
0.88 0.88 0.89

1.00 1.00 0.97

1.13 1.13

1.03

TP1

特定國家輸出

• 在技術組合1，減排成本從CFE70到
CFE100逐漸增加，其56%的成⻑⼤致符
合系統成本變化（在相同區間內約為
40%）。

• ⽐起TP1，在TP2導⼊液態空氣儲能會稍
微降低CFE100的減排成本。雖然液態空
氣儲能可減少TP1的再⽣能源過度建設，
但也會降低能回售給常規電網的過剩
CFE電量。此⼀收益下降會推升整體成
本。

• TP3的容量組合中加⼊了碳捕存，其減
排成本相⽐TP1與TP2下降了⼤約9%，
從新台幣1.13元/tCO2e到新台幣1.03元
/tCO2e。這表⽰，相⽐TP3中剩餘排放
量進⼊系統⽽使我們觀察到的減排量下
降，避免過度建設的效果要更為顯著。

1碳減排成本由所有購售電契約的資本⽀出與營運⽀出除以
全國系統減排量的tCO2e計算得出。

來源：TZ建模。

說明

減排成本由所有承購商共同負擔1（新台幣萬元/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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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將 CFE 24/7 納⼊台灣的能源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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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碳電⼒能為系統與C&I消費者帶來效益

結論

需要配套政策與明確的價格訊號來進⼀步⿎勵CFE採購

01
拓展⾄離岸⾵電與地熱發電領域為實現逐時匹
配的重要關鍵。

由於陸域⾵電與太陽光電的潛⼒受到嚴重限制，我們
的分析顯⽰地熱發電對於所有逐時匹配⽔準來說都⾮
常重要，且需要採⽤離岸⾵電來達成最嚴格的逐時匹
配⽬標。

台灣推動離岸⾵電的實績以及近期在地熱發電領域設
定的⽬標，為逐時匹配建⽴穩固的基礎。然⽽，開發
成本提⾼、供應鏈限制以及資源不確定性，對投資者
來說會產⽣嚴重的執⾏⾵險。因此，未來政策框架必
須專注為這些挑戰降低⾵險，並加強投資者的信⼼。

02
CFE80對消費者來說不只是更乾淨的能源，也
⽐電價還要低，讓系統每年可以省下新台幣255
億元及5 MtCO2e。

C&I消費者達到80%逐時匹配所需要的單位成本，低於
過去六年來所觀察到的歷史最低平均電價，同時能減
去近乎75%範疇⼆排放量。其每年在全國範圍節省的
系統整體燃料費⽤價值將近新台幣255億元。

由於台灣已採⽤15分鐘間隔匹配機制，因此僅需要對
系統進⾏實施逐時匹配所需的微幅調整。然⽽，⽬前
有個阻礙是電池被排除在T-REC匹配機制之外，讓C&I
消費者難以完全投⼊逐時CFE80的⽬標。

03
擴展技術組合之後，即使在CFE100也可以讓再
⽣能源建設規模落在可實現範圍內。

如果C&I消費者在五年內加速太陽光電與地熱發電的部
署，充分釋放台灣陸域⾵電場址潛⼒，並推動離岸⾵
電發展超越⽬前成⻑軌跡，便有機會實現在TP1之下
的CFE100。納⼊⻑期儲能或創新型⽕⼒發電技術可⼤
幅降低再⽣能源建設規模。

天然氣碳捕存在這⽅⾯的表現⽐液態空氣儲能及其他
混燒選項優異，可讓再⽣能源總建設減少⼀半以上。
然⽽，其減排放量較低，且最終績效對假設條件⾮常
敏感。在制定碳捕存相關政策時，應考量這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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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
採⽤替代性假設時，結果會有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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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險1：地熱發電
在⾼容量因數下調度地熱發電的能⼒，將完全重塑在逐時匹配情境下的容量
組合

1. 採⽤地熱發電可幫助避免在CFE100的離岸⾵電急遽擴⼤建設。在評估地熱發電貢獻的敏感度測試中，我
們決定將它從技術組合1（TP1）排除，同時移除離岸⾵電建設限制以維持模型可⾏性。結果顯⽰，若不採
⽤地熱發電，要達到CFE100必須讓離岸⾵電容量增加為四倍以上，並讓電池容量增加為超過六倍。同樣
地，在較低的CFE分數下，排除地熱發電不僅會迫使太陽光電到達建設限制以縮減差距，也會促使建設先
前並未開發的離岸⾵電（沒有地熱發電時為2.2⾄5.3 GW），並增加電池使⽤量（原始TP1為0⾄124 MW，
沒有地熱發電時為1,032⾄2,555 MW）。

2. 在較低的CFE分數下，離岸⾵電與地熱發電為直接競爭關係。除了TP1的排除測試，我們也將地熱發電的
容量因數從TP1中假設的75%以每次15個百分點遞減下降到45%，並保持相同的建設限制。在CFE100，容
量組合保持不變，表⽰即使地熱發電容量因數下降⾄45%，系統依然有⾜夠的CFE發電量與儲能來符合需
求。⽽當CFE分數較低時，情況發⽣變化：⼀旦容量因數下降到60%，地熱發電使⽤量便減少，且離岸⾵
電會填補此落差。這表⽰當容量因數⼤於60%閾值時，地熱發電的競爭⼒遠⼤於離岸⾵電。

3. 若未投資地熱發電，購售電契約承購商在最⾼⽔準的CFE下會⾯臨將近五倍⾼的單位成本，徹底喪失對電
價的成本競爭⼒。在CFE100發⽣顯著的過度建設，但在購售電契約售出給電網的電⼒⽅⾯並未觀察到預
期的成⻑。其原因為模型中套⽤了最⼤售電限制，該限制設定為100%C&I負載，⼗分寬鬆，迫使購售電契
約資產限縮超出上限的剩餘CFE，因此無法抵銷其⾼額資本⽀出。

4. 地熱發電的年度使⽤率對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有反向影響。當容量因數下降時，購售電契約成本會上升，
其原因為所安裝的每MW容量每年產⽣的CFE較少，因此會降低經濟價值。換句話說，消費者需要⽀付更
多費⽤來購買每kWh發電量。

地熱發電與離岸⾵電使⽤量（GW）
預測容量對假設較敏感……

敏感度分析

1由於原始TP1即使在75%容量因數也未出現地熱發電，因此我們將年度匹配情境從本次討論排除。
2所顯⽰的資本⽀出數字以2023年實際貨幣基數表⽰，基於單獨資產的假設壽命按年度計算，之後折算為現值。

離岸⾵電

太陽光電地熱發電

陸域⾵電電池

來源：TZ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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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險2：離岸⾵電

1. 季節性變動會在最⾼CFE分數下驅動指數型擴充。在TP1，若要從CFE99提⾼到CFE100，需要對購售電契
約容量組合進⾏實質上的過度建設，從10.1 GW增加到16.3 GW，另外光是為了讓最後幾⼩時脫碳，就需
要增加4.1 GW的離岸⾵電（在CFE99為1.1 GW）和2.0 GW的電池（在CFE99為2.0 GW）。此過度建設的
主要原因為離岸⾵電在台灣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動。當其他所有技術都已經達到最⾼限制時，離岸⾵電是
彌補再⽣能源低⾕時段的唯⼀選項。若將離岸⾵電的12⼩時1容量因數進⾏平均，並依照每個季節的代表
平均⽉分將結果區間以降序排列，可顯⽰離岸⾵電的輸出尖峰在冬天，到了夏天則⼤幅下降，⽽夏天正
是台灣電⼒需求最⾼的時段。這種無法匹配的情況將迫使系統過度建設離岸⾵電與電池，以供應這些時
段的⽤電（儘管成本⼗分昂貴）。由於從碳排放密集電網採購電⼒無法彌補其發電量缺⼝，⽽電池的儲
能期間僅有6⼩時，降低了充電效果，因此必須這樣做。然⽽，上⼀張投影⽚呈現的影響規模可能會隨著
氣候年選擇⽽改變。

2. 在TP2，⻑期儲能可避免離岸⾵電與電池過度建設。液態空氣儲能的運作時間更⻑，在⾼發電量期間能
夠儲存剩餘CFE，並更有效地進⾏時間轉移以因應離岸⾵電低⾕，即使在CFE100也能實現。相較於TP1，
增加1.1 GW的液態空氣儲能會讓離岸⾵電容量下降76%，從TP1的5.1 GW減少到僅1.2 GW，只⽐TP1中的
CFE99⾼100 MW。此外，液態空氣儲能實際上也將CFE99所需的電池容量從2.0 GW降低到僅1.1 GW。

……導致無法匹配台灣電⼒需求尖峰時期

離岸⾵電在夏天會經歷季節性低⾕……

敏感度分析 經過排序的離岸⾵電容量因數與標準化需求，
以12⼩時區間1進⾏平均

來源：TZ建模。

離岸⾵電低⾕與台灣夏季尖峰需求間無法匹配，導致CFE100的擴充需求上升

1選擇的區間範圍超過6⼩時電池系統的儲能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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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最終封存率

70%最終封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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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險3：碳捕存
我們的碳捕存敏感度分析顯⽰，在CFE100情境下，有許多變數可能會完
全改變其效⽤
1. 碳捕存使⽤量對兩種變數特別敏感：最終封存率1，以及儲存與運輸成本。我們依據標準TP3假設進⾏了敏感度分析：由發電產

⽣的所有⼆氧化碳的70%被永久儲存在地底，儲存地點在台灣海峽，與所有潛在碳捕存發電廠場址的平均距離⼤約是100⾄200
公⾥。2

2. 即使最終封存率僅為30%，碳捕存仍優先於離岸⾵電。較低的捕捉率會削減碳捕存的成本競爭⼒，因為在逐時匹配下每MWh能
提供的淨CFE較少。為了彌補捕捉率的下降，太陽光電與儲能使⽤率會反向上升。當捕捉率從70%降到50%時，太陽光電容量幾
乎翻倍，從2.1 GW上升到4.1 GW，且當捕捉率進⼀步下降到30%時，還將到達建設限制。當組合裡採⽤越多再⽣能源，儲能裝
置也會隨之擴充；⼀旦捕捉率下降到50%，⾸先會擴充電池，再來是液態空氣儲能。

3. 只有當最終封存率超過10%時才採⽤碳捕存。若低於此閾值，碳捕存便失去成本競爭⼒，使⽤量變為零。當碳捕存捕捉率達到
與氫混燒混合⽐率相同的⽔準，氫混燒就會完全取代碳捕存。這表⽰若採⽤我們假設的1:9氫氣與天然氣混合能源，混燒產⽣的
CFE會⽐碳捕存更具成本效益。

4. 我們的敏感度分析顯⽰，即使將⼆氧化碳儲存在台灣以外的地點，碳捕存也依舊能發揮其作⽤。我們決定探索在當地不具備儲
存設施的條件下，建設碳捕捉設施會發⽣什麼情形。此處我們參考在⾺來西亞的碳儲存（對應⾺來西亞與⽇本政府簽署的合作
備忘錄）。其結果為從台灣中部⾄砂拉越⺠都魯平均2,500公⾥的運輸距離。在這些條件下，儘管相較於原本的TP3容量下降了
27%，碳捕存依舊有⾜夠競爭⼒能繼續建設。太陽光電與電池會填補失去的容量。

5. 若必須與可調度的CFE來源競爭，那麼離岸⾵電便不具吸引⼒。即使在30%的最終封存率下，模型依然維持⼤約0.8 GW的碳捕
存且未採⽤離岸⾵電，表⽰調度較容易洩漏的碳捕存仍然⽐投資離岸⾵電便宜。即使以氫混燒取代碳捕存，由離岸⾵電產⽣的
CFE依然太昂貴且不可靠，因此不適合納⼊考量。如果採⽤不同氣候年的話，此結果有可能會改變。

6. 相較於TP2，採⽤碳捕存的系統整體減排放量降低了。由於碳捕存擴充使得再⽣能源容量減少，降低了過剩再⽣能源發電量，
因此常規電網中的⽕⼒發電廠運作受到的影響較少。另外，此處假設碳捕存會發⽣洩漏，所以隨著碳捕存使⽤量越多，購售電
契約發電廠本⾝就會變成排放源，其排放量隨著碳捕存使⽤率成正⽐增加。

碳捕存與液態空氣儲能使⽤量（GW）
預測容量對假設較敏感……

敏感度分析

全國排放量影響（MtCO2e）
……且洩漏會使排放量影響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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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地

綠地3

總計

1定義為燃料燃燒所產⽣的⼆氧化碳的捕捉率，乘上所捕捉的⼆氧化碳的封存率。
2⽬前唯⼀的碳捕存測試地點位於台中（中部沿海地區）。其位置靠近海岸，因此管線可到達，且重點是未來所有可望轉型的天然氣⽕⼒發電廠也都位於沿
海地區，能夠提升連接碳捕存管線基礎設施的可⾏性。
3 綠地排放量代表利⽤創新型⽕⼒技術時洩漏的排放量。

氫混燒

碳捕存

液態空氣儲能

電池儲能

地熱發電

離岸⾵電

太陽光電

陸域⾵電

來源：TZ建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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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設定摘要

敏感度分析

情境 定義

核能重啟 根據最近關於核三廠重啟可能性的公開備忘錄，我們初步假設它能成功重啟，⽽在我們的2030年棕地容量組合納⼊對應的
核能容量1905 MW。

C&I需求⽐例 由於多位台灣當地專家對於不同需求⽔準造成的影響有興趣，為因應這點，我們進⾏兩項敏感度分析，分別假設2030年C&I
電⼒需求⽐我們的原始基線輸⼊⾼10%以及低10%。

碳定價 我們初步假設從2025年⾄2030年的碳定價會停滯在新台幣300元（9美元），⽽不像我們的基準案例中攀升到新台幣1,200
元，其為台灣政府提出的2030年範圍：新台幣1,200元⾄1,800元（37美元⾄56美元）的下限。

我們利⽤範圍最廣的技術組合作為基準情境，進⼀步檢驗不確定性最⾼的三種關鍵輸⼊假設條件。

55



|      

年度匹配 CFE80 CFE100

評估輸⼊與假設⾵險（1/2）
我們在TP3測試⼀些最具爭議的輸⼊及假設，將其對模型結果的影響量
化

1. 較低的碳定價將提升創新型⽕⼒發電機的成本競爭⼒。在基準案例中，我們依據台灣政府的提案，
將碳定價逐步從2025年的新台幣300元提⾼⾄2030年的下限新台幣1,200元。然⽽，如果價格到2030
年都保持平穩，在年度匹配與CFE80下的再⽣能源容量會⼤幅縮減。在年度匹配下，太陽光電完全被
更具成本競爭⼒的氫氣與天然氣混燒給取代。其原因為降低碳定價會減少天然氣與氫氣混燒成本，
因此在敏感度分析中，如果在我們的常規TP3情境下，將所有⽤來建設太陽光電的資⾦改⽤於擴充混
燒容量，則可提⾼42%容量且成本較便宜。然⽽改變容量組合的代價是減排量下降。在CFE80，太陽
光電使⽤量稍微下降8%，同時地熱發電則擴充⼤約3%。其原因為在碳定價較低時，調度煤的成本
⽐天然氣便宜，使得重度仰賴煤的棕地的彈性下降⽽無法容納這麼多回售的電⼒，因此減少綠地回
售機會。相較之下，在CFE100沒有觀察到明顯變化。

2. 需求敏感度指出，C&I需求⽐例的變化會改變整體容量組合，且不同的匹配機制會產⽣不同影響。採
⽤年度匹配時供電可靠度的重要性較低，因此C&I需求的變化只會影響天然氣與氫氣混燒，也就是成
本競爭⼒最低的技術。然⽽在逐時匹配機制下，系統調整容量時會衡量成本與可靠度。因此除了可
靠度最低的太陽光電以外，地熱發電也會在CFE80受到影響，⽽碳捕存會在CFE100受到影響。系統
整體排放量便隨著C&I需求的變化成⽐例增加或減少。

3. 在核能重啟敏感度案例中，在結果並未觀察到顯著影響。在CFE80，地熱發電裝置量稍微下降⼤約
6%，從741 MW降到699 MW，其原因為重啟核能會略微提升棕地CFE分數，讓綠地能從棕地採購更
多電⼒。當系統朝CFE100發展時影響即消失，這是由於存在未減排⽕⼒發電機，因此不允許從棕地
採購電⼒。如同先前預期，原始TP3與年度匹配情況下的核能重啟案例間並無差別，⽽缺少逐時限制
表⽰模型並不會針對電網採購進⾏最佳化。

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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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匹配 CFE80 CFE100

1 綠地排放量代表利⽤創新型⽕⼒技術時洩漏的排放量。 56



|      系統整體成本和效益1,2（新台幣億元）

評估輸⼊與假設⾵險（2/2）

5757

碳定價波動可能會重塑調度經濟性並改變整體成本結構

1. 較低的碳定價會抬⾼系統總成本。如果碳定價到2030年都保持平穩，年度匹配會讓投資從太陽光電轉
移到天然氣與氫混燒。其容量因數較⾼，所以資本⽀出跟原始TP3相⽐減少了38%。然⽽系統中的再
⽣能源較少，代表能從綠地銷售的CFE較少，從⽽降低取代邊際棕地發電機的機會。如此⼀來會降低
燃料成本節省量，使得系統淨成本⾼於原始TP3。在逐時匹配機制下，再⽣能源仍為技術組合的重要
部分，但較低的碳定價會讓棕地裡的⽕⼒發電邊際成本下降。結果降低了由剩餘CFE銷售帶來的燃料
節省量，同時重⼤資本⽀出依舊需要符合逐時匹配⽬標，因此推升了系統淨成本。

2. 參與的C&I需求⽐例變化對成本結構的影響最⼤。 C&I需求變化讓系統總成本朝預期的⽅向發展。雖然
購售電契約回售給棕地的電⼒增加，節省下來的燃料成本抵銷了部分額外投資，但效果仍有限（反之
亦然）。在此觀察到的模式亦可套⽤在年度匹配與CFE80的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然⽽在CFE100，與
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間的關係發⽣反轉：需求提⾼會降低單位成本，⽽需求下降會提升單位成本。其
原因為CFE100時系統必須⼤量過度建設來因應最後的再⽣能源低⾕時段，因此產⽣⾼額的固定成本。
當需求上升時，成本會分散在更多消耗量上，導致平均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下降；然⽽當需求下降時，
相同的負擔會集中在更少kWh上⽽拉⾼成本。

3. 核能重啟對於整體系統成本或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幾乎沒有影響。在100%逐時匹配影響為零，因為不
允許進⾏電網採購。在年度匹配下亦可忽略影響，因為年度限制較寬鬆，不需要進⾏逐時平衡，模型
並不會針對電網採購進⾏最佳化。

購售電契約單位成本（新台幣/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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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

年度匹配 CFE80 CFE100

來源：TZ建模。

1包含整個系統的所有資本、營運與燃料⽀出，實際貨幣基數表⽰，基於單獨資產的假設壽命按年度計算，之後折算為現值。
3系統淨成本由C&I消費者⽀付的資本⽀出與電網的燃料成本節省包括購售電契約資產。
2所顯⽰的資本⽀出數字以2023年量加總計算得出。 年度匹配 CFE80 CF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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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集（1/2）

⽤語 定義

棕地發電機 我們參考情境的基礎由總CFE與⾮CFE容量組合構成，涵蓋⾄2030年為⽌應滿⾜的整體電⼒需求。該組合係現有容量與新建裝置混合⽽成，
⽤以因應需求變化、現有發電廠退役，以及重啟閒置發電廠

棕地採購 當區域內已簽約的綠地發電機無法滿⾜CFE需求時，C&I消費者可從相同電網區域內的棕地發電機採購CFE

C&I 商業與⼯業

CFE 無碳電⼒，包含再⽣能源、核能、創新型⽕⼒發電廠的零碳排放部分，以及從儲能技術釋出的電⼒（其充電⽤的發電量僅限來⾃於上述
類型）

消費者CFE分數 從綠地與棕地兩者採購的電⼒中，逐時計算其在消費者總電⼒消耗量中的CFE占⽐

電網CFE分數 單⼀電網區域內，棕地總發電量的逐時CFE占⽐

⽤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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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集（2/2）

⽤語 定義

電網區域 我們將台灣模擬為單⼀電網區域

輸⼊ 來⾃鄰近電網區域的聯絡線路電流，⽤於滿⾜⼀般電⼒需求或專⾨的CFE需求

創新型⽕⼒ 裝有碳捕捉設備（須調整容量以反映洩漏），或使⽤燃燒時不排放⼆氧化碳之混燒燃料（氫、氨、⽣質能）的⽕⼒發電廠

聯絡線路 連接兩個國家或同⼀國家內兩個電網區域的輸電級電纜

匹配機制 要求C&I消費者達到特定CFE分數的建模限制，可依據年度總消耗量或全年每⼩時⽤電量進⾏匹配

組合 特定情境下被視為符合CFE狀態的技術組合

⽤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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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建⽴限制
我們針對參考情境下模型允許的容量擴充類型，設下合理限制

• 為配合台灣的政策環境與發展⽬標，除天然
氣發電廠外，我們排除了所有核能與化⽯燃
料發電廠。

• 我們反映了對⼩型⽔⼒發電廠的擴充預期。

• 我們在建模中不納⼊新增抽蓄⽔⼒發電容量。
因為無論外部指定或內部推估，⽬前的開發
案都預計在2030年以後才能上線。

• 針對海洋發電，⽕⼒混燒與碳捕存等技術，
我們不允許外部指定和內部推估新增容量。
這是因為其技術尚不完備且缺乏實際應⽤案
例，導致其發電特性仍缺乏可信度。

• 針對離岸⾵電，我們透過外部指定⽅式納⼊
新增容量，以反映預期在2030年以前獲得許
可的⾵場；但由於選址限制以及較⻑的前置
時間，我們不允許內部推估新增容量。

• 鑒於⽕⼒混燒與碳捕捉與封存（CCS）仍處
於實驗階段，在棕地部分我們不允許外部指
定新增相關裝置容量；但在我們的 CFE 探索
性情境模擬中（作為技術組合 3 的⼀部分），
允許模型內部推估並擴建其容量。

• 我們知道台灣允許合格的汽電共⽣發電廠
（主要為⾃發⾃⽤）將剩餘電⼒輸出⾄電網。
然⽽，因其主要⽤途為廠內⾃⽤且對電網的
輸出極不穩定，故模型中未納⼊這類發電廠
的擴充容量。

技術名稱 已規劃
新建

模擬額外建
置

煤

⽯油

天然氣

⽣質能－固態

太陽光電

慣常⽔⼒

抽蓄⽔⼒

核能

技術名稱 已規劃
新建

模擬額外建
置

海洋能

離岸⾵電

陸域⾵電

電池儲能

綠氫∕藍氫

天然氣碳捕存

汽電共⽣電網－煤

汽電共⽣電網
－沼氣與廢棄物

特定國家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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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發電廠
我們主要依據台灣政府的未來規畫，以預測2030年傳統⽕⼒發電廠的容量

• ⽕⼒發電的外部指定容量，係參考
《112年度全國電⼒資源供需報告》
所列出的未來能源供給計畫。根據
該計畫，我們計算了各年度預定的
新建與退役發電廠，並推估⾄2030
年的現役發電機組群規模。

• 我們完全依照政府對煤和⽯油⽕⼒
發電廠的官⽅計畫，未做任何修改。
然⽽，針對天然氣⽕⼒發電廠的容
量預測，我們採⽤更加保守的做法，
將⽬標時間線延後兩年。因此，原
定2028年的政府⽬標，⽬前假設將
於2030年達成。此調整是根據天然
氣發電廠的歷史啟⽤速度、計畫與
實際啟⽤⽇之間可⾒的延宕，以及
近年來在⺠營電廠招標程序中所⾯
臨的挑戰。

特定國家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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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20192015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2020

⽯油

煤

⽯油和燃煤發電歷史建設量及未來預測（MW）

說明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2015 2027 2028 2029 203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2026

天然氣－政府計畫（2024年）

天然氣－TZ預測（2025年）

天然氣－基於歷史趨勢的預測

天然氣－歷史

天然氣發電歷史建設量及各情境下的未來預測（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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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再⽣能源建設限制

特定國家輸⼊

技術 允許新增的最⼤容量（MV） 說明

陸域⾵電 1,250
所設定的陸域⾵電未利⽤資源等同於
臺灣2050能源供需模擬器1所預估的
2035年以前次級能源場址的總潛⼒。

太陽光電 4,660

針對太陽光電、離岸⾵電與地熱發電，
我們運⽤經濟部在2025年初發布的
《減碳⾏動計畫》2。未利⽤資源定
義為參考情境容量與政府2035年建
設⽬標之間的差值。對於太陽光電，
僅考慮地⾯型公⽤事業規模專案。

離岸⾵電 8,240

地熱發電 1,097

我們為每項技術設定了容量擴充的最⼤實際限制

1,180

2,430

1,250

2030年參考情境 未利⽤的資源 政府⽬標（2035年）

26,438
31,098

2030年參考情境 未利⽤的資源

4,660

政府⽬標（2035年）

10,160

18,400

8,240

2030年參考情境 未利⽤的資源 政府⽬標（2035年）

603

1,700

1,097

2030年參考情境 未利⽤的資源 政府⽬標（2035年）

1臺灣2050能源供需模擬器報告版本。已無法取得線上模擬器，但依舊能存取摘要報告（2025年8⽉）。
2能源部⾨減碳⾏動（2025） 63

https://km.twenergy.org.tw/Content/Files/Board/2013111522564.pdf
https://km.twenergy.org.tw/Content/Files/Board/2013111522564.pdf
https://km.twenergy.org.tw/Content/Files/Board/2013111522564.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NTk5NC9iMzg3MDdkZS1lODYzLTQzNGUtODUxNS03YzNkYjBiNzRmMmEucGRm&n=5YWt5aSn6YOo6ZaA5rib56Kz6KGM5YuV6KiI55Wr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NTk5NC9iMzg3MDdkZS1lODYzLTQzNGUtODUxNS03YzNkYjBiNzRmMmEucGRm&n=5YWt5aSn6YOo6ZaA5rib56Kz6KGM5YuV6KiI55Wr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NTk5NC9iMzg3MDdkZS1lODYzLTQzNGUtODUxNS03YzNkYjBiNzRmMmEucGRm&n=5YWt5aSn6YOo6ZaA5rib56Kz6KGM5YuV6KiI55Wr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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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容量因數限制

特定國家輸⼊

技術 最⼤容量因數限制（%） 說明

地熱發電 75

利害關係⼈意⾒與台電資料2指出，⽬前台灣
地熱發電設施⼤約以45%容量因數運作。然⽽，
桌上研究顯⽰在台灣占主要地位的雙循環發電
廠使⽤率在其他地區已經達到75⾄80%，與
近期簽署契約的設施所報告的性能表現相符。

天然氣碳捕存

66

我們將過去五年的年平均使⽤率進⾏平均，對
天然氣碳捕存及天然氣與氫氣混燒發電廠套⽤
最⼤年度使⽤率限制。我們利⽤來⾃
ElectricityMaps的天然氣⽕⼒發電廠每⼩時資
料得出這些使⽤率，以考量停電和必須運轉條
件等營運因素。

天然氣與氫混燒

我們以每⼩時粒度曲線模擬間歇性再⽣能源，⽽可調度技術能夠達到其年度最⼤容量因數限制

1臺灣經濟部能源署的Tableau儀表板
2台電官⽅網站

技術 年平均逐時曲線（%） 說明

太陽光電 13

我們採⽤綠地與棕地的太陽光電、
陸域⾵電與離岸⾵電的8,760⼩時
容量因數曲線，以便說明它們的間
歇性與季節性。這些曲線由
ElectricityMaps提供的歷史發電量
資料製作⽽成，⽽⾵電的資料則來
⾃臺灣經濟部能源署的Tableau儀
表板1。兩份資料皆來⾃台電官⽅
公布的每10分鐘間隔報告2。

陸域⾵電 27

離岸⾵電 38

64

https://public.tableau.com/app/profile/doenergy/viz/22345/1_1
https://public.tableau.com/app/profile/doenergy/viz/22345/1_1
https://public.tableau.com/app/profile/doenergy/viz/22345/1_1
https://www.taipower.com.tw/2289/2363/2367/2368/10266/normal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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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再⽣能源發電廠
我們對2030年設定了實際可⾏的建設限制

• 我們分析了各種技術的歷史建設速度，
並與政府⽬標相⽐較以評估其可⾏性。
若⽬標值顯得過度樂觀，我們會將其下
調以推導出更保守且實際的預估值。

• 對於太陽光電，我們使⽤過去5年的平均
啟⽤速度作為基準來預測未來2030年的
建設。這與2023年及2025年宣布的政府
⽬標形成對⽐，我們認為政府的⽬標過
度樂觀，尤其是2025年⽬標假設可在⼀
年內推動6 GW容量。

• 我們知道隨著政府政策的實施，離岸⾵
電有⾮常顯著的進展，且認為此建設有
很⼤部分是由政策驅動。有鑑於⻑期歷
史建設率可能不會反映未來趨勢，因此
我們轉⽽使⽤最近期且最⾼的單⼀年分
建設速度（2024年）做為預期的啟⽤基
準。最終預測與2025年更新的政府⽬標
⾮常接近。

• 關於地熱發電，最新的政府預測與早期
⽬標和歷史趨勢差異⾮常⼤。基於此差
異，我們採⽤更保守的建設速度，其正
好是政府最新規劃數字的⼀半，以更有
效反映涵蓋⾄2030年可能的啟⽤狀態。

• 其他所有再⽣能源技術亦⽐照辦理。

• 另外也需注意，我們是在整體層級進⾏
調整，⽽⾮個別資產層級，因為我們希
望能在未來⼯作中進⼀步探討這個⾃下
⽽上的⽅法。

特定國家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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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標（2023年）

TZ預測 政府⽬標（2025年）

歷史

太陽光電歷史建設量及各情境下的未來預測（MW）

離岸⾵電歷史建設量及各情境下的未來預測（MW）

地熱發電歷史建設量及各情境下的未來預測（MW）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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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儲能
我們對2030年設定了實際可⾏的建設限制

• 我們僅納⼊具需求移轉功能的電池，
例如太陽光電混合系統或參與E-
dReg1的裝置，並排除主要⽤於頻
率調節的電池（如sReg∕dReg），
因為後者是被設計來提供輔助服務，
不影響淨需求。

• 由於歷史建設速度已達到，甚⾄超
過官⽅⽬標，我們採⽤了政府訂定
的需求移轉型電池⽬標容量。

• 針對太陽光電混合電池，我們將政
府⽬標減少了68%。這是因為基於
我們的桌上研究，發現歷史實際部
署量相對有限。

特定國家輸⼊

電能移轉型電池（E-dReg1）歷史建設量及未來預測（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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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混合電池歷史建設量及未來預測（MW）

1 E-dReg即電能移轉複合動態調節備轉，⽤於台灣
的⽇前輔助服務市場。這是⼀種快速反應、⾼解析
度的電網平衡服務，設計⽬的是⽀援即時調頻與穩
定淨需求。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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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發電廠特性
我們檢視了台電報告的最新天然氣發電廠開發案成本

• 我們從經濟部《112年度施政計畫》中辨
識出在過去五年內啟⽤的五個天然氣⽕⼒
發電廠開發專案。我們將這段期間以前開
始建造的專案排除在外，因為其成本結構
可能無法反映最新的資本⽀出曲線。

• 這些專案平均每MW的資本⽀出為新台幣
0.44億元。雖然這個數字低於⽇本的類似
預估，但我們認為這能合理代表2030年新
建天然氣⽕⼒發電廠的預期資本⽀出，因
為其可能反映該國最近快速增加容量的浪
潮。此預估假設未來不會因為技術成熟度
進⼀步改善⽽使成本⼤幅下降。

• 我們注意到⽇本2030年的數據中，建設新
天然氣與天然氣混氫燃燒發電廠所花費的
資本⽀出相同。我們在台灣也遵照此⽅法。

• ⾄於配備碳捕存技術的天然氣發電廠，我
們觀察並套⽤了⽇本政府對其傳統天然氣
發電廠使⽤的2030年碳捕存資本⽀出的加
成預測。由於台灣的天然氣碳捕存是新興
技術，因此我們決定使⽤相同加成⽅式。

0.2

0.4

0.6

0.8

0.0

1.2

1.0

0.61

天然氣

0.44

最新天然氣發電廠各開發案及不同資料來源所報告的資本⽀出（新台幣億元∕MW）

協和－更新及重建 台中－新建 興達－更新

⼤林－更新 2030年預測⽤－平均通霄第⼆期－擴充

0.44
0.61

天然氣與氫混合

0.44

天然氣
碳捕存

0.36

0.36

0.81

0.98

0.61

2030年資本⽀出加成－⽇本經濟產業省（2024）

2030年替代參考資料－⽇本經濟產業省（202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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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能源技術特性
我們採⽤⽇本政府最新的技術成本預測，作為估算台灣成本的參考依據

• 由於未能⾃台灣當局機構取得可靠的
2030年資本⽀出預測，我們改採來⾃⽇
本的資本⽀出預測作為估算模型的輸⼊資
料。

• 台灣歷史資本⽀出資料來⾃年度躉購費率
（FiT）審定會會議。

• 本研究僅聚焦於⼤規模陸域⾵電與地⾯型
太陽能的資本⽀出，考量到參與到CFE機
制的⼯商業⽤⼾會以⼤規模開發的⽅式充
分利⽤經濟效益較⾼的裝置。

• 為反映台灣將退役燃煤發電廠改建為⽣質
能發電廠的政策⽬標，我們僅考慮使⽤固
態燃料的⽣質能發電量技術成本，⽽⾮主
要⽤於汽電共⽣的沼氣與廢棄物發電技術。

• 我們納⼊⼩規模⽔⼒發電的技術成本，以
反映台灣在適合地點有限情況下的⽔⼒發
電擴充潛⼒。

• 在儲能技術⽅⾯，我們對電池採⽤ NREL 
的成本預測；⾄於液態空氣儲能，考量其
技術成熟度與市場成熟度相對較低，我們
只能從⽂獻回顧中找尋適當數據。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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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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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0.0
陸域⾵電 太陽光電 ⽣質能（固態）離岸⾵電 地熱 電池儲能 液態空氣儲能

1.15

0.36 0.22

1.01

1.54

2.88

0.52

1.75

⼩⽔利

技術資本⽀出1（新台幣億元∕MW）

2020年歷史資料－經濟部（2020） 2024年歷史參考資料－⽇本經濟產業省（2024）

2030年替代參考資料－⽇本經濟產業省（2024）2024年歷史資料－經濟部（2024）

NREL (2024)
2020年歷史參考資料－⽇本經濟產業省（2021） ⽂獻回顧 (2025)2030年預測⽤－歷史平均倍數

1 所呈現的資本⽀出（CAPEX）數據以 2023 年實質
幣值為基準，並依據各項資產的預期壽命進⾏年⾦
化處理，折現⾄現值後呈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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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特性
我們從年度躉購費率審定會議記錄蒐集最新數據

• 最新的再⽣能源年度固定營運成本數
據來⾃年度躉購費率（FiT）審定會
議，我們直接將該數據⽤於模型的最
終成本假設條件，並假設每項技術所
需的營運成本直到2030年都保持相同。
我們觀察到⽇本政府也做了相同的假
設。

• 然⽽，對於⽕⼒發電技術，我們無法
找到任何有權威性的固定營運成本數
據，因此決定依賴⽇本資料來源。

• 為了與資本⽀出成本假設條件⼀致，
我們專注在⼤規模陸域⾵電、地⾯型
太陽光電與⼩規模⽔⼒發電的固定營
運成本。

600

800

400

2,000

200

0.0
⽔⼒發電

（⼩規模）
地熱發電 電池 液態空氣儲能⽣質能（固態）太陽光電

（地⾯型）
陸域⾵電

（⼤規模）
天然氣碳捕存天然氣與氫天然氣 離岸⾵電

技術固定營運成本1（新台幣萬元∕MW）

2024年歷史資料－經濟部（2024）
2024年歷史參考資料－⽇本經濟產業省（2024） Literature Review (2025)

NREL (2024)

1所呈現的固定營運成本以2023年實際貨幣基數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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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技術特性
我們根據《113年電業年報》所報告的資產層級低熱值與廠⽤電量數據計算其效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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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50

60

0
天然氣 ⽯油 天然氣碳捕存 天然氣與氫混合 ⽣質能煤

• 為了校正2024年的模型，我們根據《113
年電業年報》，推導出既有發電機組群的
平均熱效率。

• 根據《112年度全國電⼒資源供需報告》，
從⽬前到2030年為⽌，並沒有規劃建造新
的煤或⽯油⽕⼒發電廠。考量已表定退役
的機組群之後，現存發電機組群預期與前
幾年保持相同⽕⼒發電效率。

• 我們假設從現在到2030年間建設的天然氣
⽕⼒發電廠會遵守最新投⼊運轉的發電廠
效率，也就是通霄電廠的1到3號機組與⼤
潭電廠8號機組。

• 我們假設天然氣與氫混合的運⾏效率與⼀
般天然氣發電廠相同。

• 對於天然氣碳捕存，我們考量碳捕存安裝
效率損失的⽅式為採⽤《DEA技術⽬錄》
中的標準天然氣發電廠效率，將該效率乘
以標準發電廠與碳捕存燃氣複循環渦輪機
發電廠之間的差異。

• 我們很難找到任何可靠的⽣質能當地數據，
但已找到⼀些類似數據來源，包含⽇本經
濟產業省。最後我們決定採⽤桌上研究，
因為⽇本經濟產業省的預測與過往觀察到
的歷史數值不⼀致（可能是反映混燒⽣質
能與煤所產⽣的效率差異）。

技術效率（%）

2030年預測⽤（經濟部）
2030年替代參考資料（⽇本經濟產業省）2023年（⽇本經濟產業省）

桌上研究2024年（經濟部）

特定國家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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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來源與年分的燃煤價格1

（新台幣∕kWh）
不同來源與年分的天然氣價格1

（新台幣∕kWh）
不同來源與年分的⽯油價格1

（新台幣∕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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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經濟部（2024） 倍數對台灣的預測

歷史資料－國際能源總署，中國沿海（2024） 五年平均倍數預測－國際能源總署，中國沿海（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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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呈現的資燃料價格數據以 2023 年實質幣值為基準

• 我們追蹤了過去六年台灣經濟部及國
際能源總署關於中國沿海地區的能源
商品價格資料。

• 我們觀察到，台灣經濟部公布的數值
普遍⾼於國際能源總署的中國沿海地
區數值，其中價差最⼤的是煤，⽯油
的差異則相對較⼩。我們推測煤的溢
價可能反映台灣政府實施的環保法規，
其要求使⽤品質較佳的煤。

• 我們決定運⽤在經濟部與國際能源總
署中國沿海價格指標之間觀察到的關
聯性，將過去五年平均倍數套⽤⾄國
際能源總署對2030年的中國沿海價格
預測，以合理估算台灣2030年的能源
商品價格。

特定國家輸⼊

燃料價格
我們推導了化⽯燃料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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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總署 ⽇本經濟產業省

特定國家輸⼊

我們以⽣產加運輸成本推導了氫的價格

• 為了推導氫的預測價格，我們⽐
較了國際能源總署在其《2024年
全球氫能報告》中估算的⽣產成
本，與⽇本經濟產業省多份⽂件
中預測的運輸成本1

• 以藍氫來說，由於台灣在天然氣
市場上為價格接受者，我們決定
採⽤國際能源總署對天然氣加碳
捕存⽅式的⽣產成本預測上限值，
然後再加上運輸成本2

• 以綠氫來說，我們採⽤國際能源
總署對太陽光電解所提出的最⼤
⽣產成本，並加上相同的運輸成
本

• 此處所有燃料價格均為未混合天
然氣的純氫價格

1 2030年的預測資料來⾃2021年發表的發電量成本驗證⼯作⼩組
報告。2040年的預測資料來⾃2024年分的相同報告。《2023年氫
能基本戰略》的預測資料⽤於2030年。
2 關於氫能，我們採⽤國際能源總署於《2024年全球氫能報告》中
估算的液態氫運輸成本（假設運輸起點為澳洲達爾⽂）。

不同來源的氫氣價格（新台幣∕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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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價與碳捕存
碳定價政策形式與碳捕存責任分擔的調整，會⼤幅影響創新型⽕⼒發電廠的績效

碳定價（新台幣∕tCO2e） 採⽤碳捕存的天然氣發電量成本組成2（新台幣∕kWh）

特定國家輸⼊

• 台灣的碳政策還在早期階段，主要排放者的碳
定價從2025年開始，對象為每年排放超過
25,000 tCO2e的⼤規模發電業者與製造業公司。

• 我們將台灣未來的碳定價模擬為碳費，其⾦額
為政府規劃的上限。這會反映我們的保守假設，
也就是經過查驗的減排放量不⾜以促成更優惠
或更低的費率。初始標準費率為新台幣300元
∕tCO2e，且預測會在2030年之前緩慢上升到
新台幣1,200元⾄1,800元。我們將範圍下限作
為最終模型輸⼊。

• 對於棕地現有的化⽯燃料發電機來說，其受到
的影響為天然氣與燃煤⽕⼒發電廠的優先順序
改變，其中TP3綠地的創新型⽕⼒發電與再⽣
能源相⽐競爭⼒下降。

• 進⼀步影響碳捕存的成本來⾃透過管線輸送⼆
氧化碳並後續儲存於潛在封存地點的需求。我
們利⽤⽇本政府所預估⼆氧化碳透過200公⾥
⻑的管線輸送後的儲存成本。

• ⽬前唯⼀的碳捕存測試地點位於台中（中部沿
海地區）。其位置靠近海岸，因此管線可到達，
且重點是未來所有可望轉型的天然氣⽕⼒發電
廠也都位於沿海地區，距離所有潛在碳捕存發
電廠地點⼤約100⾄200公⾥，能夠提升連接
碳捕存管線基礎設施的可⾏性。

• 我們也在敏感度分析中納⼊來⾃⽇本政府的成
本預估，亦即無法將捕捉的⼆氧化碳儲存在台
灣，需要運送⾄⾺來西亞儲存的情況。1

0

400

20
30

20
25

20
29

1,200

20
28

1,600

20
27

2,000

20
26

800

3.50

4.00

3.00

0

0.50

1.00

1.50

2.00

2.50

潛在總成本
（2,500公⾥

）

⼆氧化碳運輸加
儲存的潛在額外
成本（2,500公

⾥）

總成本（50⾄
100公⾥）

⼆氧化碳運輸加
儲存成本（50⾄

100公⾥）

碳定價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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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減排天然氣

實施的假設

實施的假設

來源：環境部、⽇本經濟產業省、⽇本能源經濟研究所。

下限

上限

.1假設從台灣中部出發，到⾺來西亞⺠都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附近已耗盡的
Petronas M3油⽥的距離⼤約2,500公⾥。
.2所呈現的成本經過70%捕捉率加權。且洩漏率為3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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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完全遵循台灣政府所推估的2030年電⼒需求預測結果

2030年全國需求預測（TWh）

特定國家輸⼊

• 我們對2030年需求的預測與
《2023年電⼒供需報告》中提出
的預測⼀致。

• 透過調整估算中的全國電⼒需求
來推導台灣模型中的電⼒需求。
具體做法為加⼊輸配電（T&D）
損失，並扣除由⾃⽤⽕⼒發電廠
滿⾜的需求。

• T&D損失係以全國電⼒需求的百
分⽐計算，並採⽤歷史平均預測
2030年的損失。針對⾃⽤⽕⼒發
電廠，我們採⽤絕對需求的歷史
平均，並假設其始終保持不變。

• 我們了解政府的2030年全國電⼒
需求預測已納⼊屋頂太陽光電。
因此，我們也將表後屋頂太陽光
電成⻑預測納⼊供應端考量，並
反映在模型中。

283

335

2020 2022 20242018 2028 20302026

335
31233

全國需求 ⾃⽤⽕⼒發電廠輸配電損失

10

模擬需求

歷史全國需求

預測全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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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我們採⽤歷史逐時資料，建構需求與再⽣能源發電量

2030年台灣具代表性的七⽉逐時需求曲線（GWh）

特定國家輸⼊

• 在棕地匯流排上，我們納⼊了歷史
中觀察到的8760⼩時需求曲線，該
曲線間接來源於台電官網每10分鐘
發佈的個機組發電量，並透過第三
⽅供應商 ElectricityMaps 取得，同
時也包括再⽣能源的發電曲線。

• 鑒於汽電共⽣對電網的貢獻⾮常不
穩定且具不確定性，我們決定將其
視為其他間歇性再⽣能源，並建構
專屬的全年逐時發電量曲線。

2030年台灣具代表性的某天，不同再⽣能源的逐時發電量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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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需求與供給的變異數分析，我們選擇2022年作為代表氣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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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分與間歇性再⽣能源的年度容量因數（%）

不同年分的間歇性再⽣能源發電量（TWh）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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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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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分間平均標準化需求的變異（%）

• 基於變異數分析，我們選擇了
2022年作為模型中逐時需求曲線
的代表性氣候年，因為該年與三
年平均標準化需求相⽐的偏差最
低，僅為0.3%。

• 在間歇性供給⽅⾯，2022年的太
陽光電和⾵電相較於平均，同樣
顯⽰出極⼩的變異幅度。

• 特別針對⾵電，我們進⼀步將陸
域⾵電與離岸⾵電加以區分，並
分別採⽤獨⽴且不同的 8760 ⼩
時發電曲線。

• 雖然⽔⼒發電的偏差較⼤，但其
對總供給的整體貢獻很⼩。

• 我們意識到，選擇不同的代表性
氣候年可能會導致顯著不同的模
型結果。雖然最佳的⽅法是測試
多個氣候年，但這超出了本研究
的範疇，並且是我們希望在未來
探索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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